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民專上字第12號

上  訴  人  保成電氣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寶玉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楊理安律師（兼上一人及以次二人送達代收人）

  趙嘉文 住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1段324號3樓   

  吳俊億 住同上

被 上訴 人  永磊實業有限公司

兼上一人之

法定代理人  賴國永 住同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賴蘇民律師（兼上一人及以次二人送達代收人）

   孫德沛律師

   廖沿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害專利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

華民國113年5月22日本院112年度民專訴字第14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同年1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於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民國112年8月30日修正施行前已

繫屬於本院，依修正施行後之第75條第1項規定，適用修正

施行前之規定（下稱智審法）。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侵害其第I775595號「四輪吊金滑

車」發明專利（下稱系爭專利）之專利權，被上訴人於原審

抗辯「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04

05

06

07

08

09

10

1



5至6、8至9不具進步性，嗣於本院審理時追加主張「乙證11

至13、乙證21之組合」亦足以證明上開請求項不具進步性，

係就原審所提之攻擊防禦方法為補充，依民事訴訟法第447

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此經本院曉諭准許其追加並

命兩造就該爭點為攻防（本院卷一第458頁）。　

貳、上訴人之主張：

    上訴人為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於111年9月12日發現被上訴

人永磊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被上訴人公司，其法定代理人為

被上訴人賴國永）於承攬訴外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台電公司）「345KV中火~后里線#30~#59更換導地線工

程」（下稱系爭工程）之施工過程中，未經上訴人授權即使

用系爭專利製造之吊金滑車（下稱系爭產品，即甲證3、丁

證1。本件證據之編號及所在卷冊頁碼如附表1所示），經上

訴人進行侵權比對，比對結果為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請求

項1至3、5至6之文義範圍，及請求項8至9之均等範圍，而侵

害系爭專利。上訴人乃於同年11月8日發函警告被上訴人

（甲證5），詎其置若罔聞。爰依專利法第96條第1至3項、

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不得直接或間接、

自行或委請他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

目的而進口系爭物品，加以回收並銷毀，且應連帶損害賠償

新臺幣（下同）50萬元。　　

叁、被上訴人之抗辯：　　

　　習知電塔進行輸電線路的更換方式，是根據導線數量，將多

個單輪吊金滑車互相連結並掛設於導線上。導線間隔器為台

電公司為避免導線相互碰撞影響送電之器具，有多種形式

（如X型、O型、H型式），系爭產品吊金滑車係依上述導線

間隔器形狀與單輪吊金滑車結合後改裝而成（乙證7），系

爭產品為H型式，與上訴人之系爭專利之吊金滑車輪不僅型

式不同，外觀、尺寸及重量亦均不相同，且無系爭專利請求

項1所稱第一基準線、第二基準線、以及一基準點，亦無一

第一象限、一第二象限、一第三象限及一第四象限，二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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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並不相同，自無侵害系爭專利。況乙證11至13之組合、及

乙證11至13、21之組合，均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

至6、8至9不具進步性，系爭專利有無效之原因，上訴人自

不得對被上訴人主張權利，故上訴人之請求均無理由。　　

肆、上訴及答辯聲明：

一、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提起上訴，聲明如下：

　㈠原判決廢棄。

　㈡被上訴人不得自行或使第三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

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物品；被上訴人等

並應將已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

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物品加以回收並銷毁。

　㈢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50萬元，暨自原審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㈣第㈢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之答辯聲明：

　㈠上訴駁回。

　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伍、得心證之理由：

　　兩造之不爭執事項如附表2所示，至其等所爭執之處，經協

議簡化如附表3所示，並同意先就爭點第1至3項進行調查及

辯論（本院卷一第288頁）。茲分述如下：  

(壹)本院應自為判斷系爭專利之有效性：　　　　　　　　　

一、被上訴人以如附表5所示之引證抗辯系爭專利有應撤銷之原

因，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本院依智審法第16

條第1項規定自為判斷。

二、系爭專利於110年9月8日申請，於111年7月4日審定准予專

利，於同年8月21日公告，專利權期間至130年9月7日止，故

系爭專利有無撤銷之原因，應依核准時所適用之111年5月4

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1日施行之專利法（下稱核准時專利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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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核准時專利法第21條規定，發明，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

思想之創作。又依同法第22條第2項規定，發明為其所屬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

時，不得取得發明專利。另發明專利權有違反同法第22條第

2項規定者，任何人得向專利專責機關提起舉發（同法第71

條第1項第1款規定參照）。

四、系爭專利所欲解決的問題、主要圖式及申請專利範圍，如附

表4所示。至被上訴人所提引證，其公告日、公開日皆早於

系爭專利優先權日（110年9月8日），可作為系爭專利之先

前技術（相關技術內容及圖式如附表5所示）。　　　　

(貳)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至6、

8至9不具進步性：　　　　　　　　　　　　

一、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

性：　　

　㈠要件1B至1F：

　　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技術特徵經解析如附表6所示，其與乙證

11比對如下：

　　⒈乙證11為一導線架1，其中圖式第1、3、6圖與說明書第

【0016】、【0017】段記載「導線架1分別獨立地夾持多

條送電線10，以免其互相接觸。導線架1具備線夾2、支撐

體3及連接體4。線夾2是夾持送電線10的工具，例如，相

對於支撐體3設置有4個」，其中乙證11之支撐體3，相當

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一連接裝置，乙證11圖式第1、3、6

圖與說明書第【0019】段記載「支撐體3是支撐線夾2的工

具，例如，為了對4個線夾2進行支撐，形成為正視時為十

字形。也就是說，支撐體3具有一個中心部31及延伸部3

2，該延伸部相對於該中心部，沿4個方向呈放射狀延伸，

相互鄰接的延伸部32其延伸方向正交。」，其中乙證11之

支撐體3之一個中心部31及4個延伸部32，該延伸部相對於

該中心部，沿4個方向呈放射狀延伸，相互鄰接的延伸部3

2其延伸方向正交，係可定義出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一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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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線、一第二基準線、一基準點、一第一段、一第二

段、一第三段、一第四段，該第一基準線及該第二基準線

皆通過該基準點且相互垂直，該第一基準線、該第二基準

線及該基準點係依照逆時針方向，依序將該連接裝置定義

有一第一象限、一第二象限、一第三象限及一第四象限，

該第一段、該第二段、該第三段及該第四段係分別對應該

第一象限、該第二象限、該第三象限及該第四象限設置。

乙證11圖式第1、3、6圖與說明書第【0020】段記載「連

接體4設置於各支撐體3的延伸部32的前端。連接體4具備

設置於支撐體3上的框體、可自由旋轉地嵌合於框體上的

軸體42」、說明書第【0022】段記載「軸體42可自由旋轉

地收納於框體41上……。軸體42具有作為旋轉軸的圓柱狀

芯材42a及沿該芯材42a的圓周方向等間隔地設置的凸部42

b。在芯材42a的中心(旋轉軸心)，形成有供螺栓B2插通的

孔，螺栓B2穿過該孔，利用螺母N2，和線夾2固定……。

從而可以連接線夾2和支撐體3」，其中乙證11之四個連接

體4，係藉由螺栓B2與螺母N2所形成之樞接部以設於支撐

體3上，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四個樞接部，該些樞接

部係相互隔開設置，另由乙證11之支撐體3之一個中心部3

1及延伸部32，該延伸部相對於該中心部，沿4個方向呈放

射狀延伸，相互鄰接的延伸部32其延伸方向正交，係可定

義出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該些樞接部係分別設於該第一象

限、該第二象限、該第三象限及該第四象限，且該些樞接

部係相互隔開設置，其中，該些樞接部係分為一第一樞接

部、一第二樞接部、一第三樞接部及一第四樞接部，該第

一樞接部、該第二樞接部、該第三樞接部及該第四樞接部

係依序分別設於該第一段、該第二段、該第三段及該第四

段。

　　⒉因此，乙證11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B「一連接

裝置，其具有一第一基準線、一第二基準線、一基準點、

一第一段、一第二段、一第三段、一第四段及四個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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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要件1C「該第一基準線及該第二基準線皆通過該

基準點且相互垂直，該第一基準線、該第二基準線及該基

準點係依照逆時針方向，依序將該連接裝置定義有一第一

象限、一第二象限、一第三象限及一第四象限，」、要件

1D「該第一段、該第二段、該第三段及該第四段係分別對

應該第一象限、該第二象限、該第三象限及該第四象限設

置，」、要件1E「該些樞接部係分別設於該第一象限、該

第二象限、該第三象限及該第四象限，且該些樞接部係相

互隔開設置，」、要件1F「其中，該些樞接部係分為一第

一樞接部、一第二樞接部、一第三樞接部及一第四樞接

部，該第一樞接部、該第二樞接部、該第三樞接部及該第

四樞接部係依序分別設於該第一段、該第二段、該第三段

及該第四段，」之技術特徵。

　㈡要件1G：

　　⒈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乙證12比對如下：

　　　乙證12為一組合式導線架，其中圖式第2圖與說明書第【0

010】、【0011】段記載「……組合式導線架，適用於當

初以2導體輸電線運轉，將來增設2導體，最終建構4導體

輸電線的多導體架空輸電路線。……初設置導線架(1)和

增設導線架(2)構成，……，另外，框體3預先具備凸緣狀

的連結部4」，可知乙證12之組合式導線架，具有初設置

導線架與增設導線架，可用於4條導體中，其中組合式導

線架，係為上下非等長的結構，兩線夾2A樞接至立體型框

體3A間的距離大於兩線夾2連接至直線型框體3的距離，相

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該第一樞接部至該第二樞接部之

距離大於該第三樞接部至該第四樞接部之距離，故乙證12

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G「該第一樞接部至該第

二樞接部之距離大於該第三樞接部至該第四樞接部之距

離；」之技術特徵。

　　⒉上訴人主張系爭專利藉由「該第一樞接部至該第二樞接部

之距離大於該第三樞接部至該第四樞接部之距離；」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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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特徵，使4個滑輪組中供導線穿設的位置呈現上寬下窄

的分布，而乙證12並未揭露要件1G之技術特徵，其梯形造

型設計不具備偏心樞轉的功能云云。然查：

　　　⑴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G為「該第一樞接部至該第二樞

接部之距離大於該第三樞接部至該第四樞接部之距離」

之技術特徵，並非「該第一樞接部『之導線位置』至該

第二樞接部『之導線位置』之距離大於該第三樞接部

『之導線位置』至該第四樞接部『之導線位置』之距

離」，故上訴人以乙證12圖2之4個導體1位置（相當於

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導線位置)，主張乙證12呈現出矩形

分布，而未揭露要件1G云云(見甲證12第4至5頁)，係限

縮比對，委無足取。

　　　⑵核准時專利法第58條第4項規定：「發明專利權範圍，

以申請專利範圍為準，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並得審

酌說明書及圖式。」準此，發明專利權範圍係以申請專

利範圍為準，發明說明及圖式係立於從屬地位，未曾記

載於申請專利範圍之事項，不在保護範圍之內，尤應避

免自說明書或圖式引入請求項所未記載之技術特徵，而

不當地限縮發明專利對外公告而客觀表現之專利權範

圍，此即「禁止讀入原則」。依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

C「該第一基準線及該第二基準線皆通過該基準點且相

互垂直，該第一基準線、該第二基準線及該基準點係依

照逆時針方向，依序將該連接裝置定義有一第一象限、

一第二象限、一第三象限及一第四象限，」所載，系爭

專利請求項1並未定義兩條相互垂直之第一基準線及第

二基準線的方向，亦未限定上方為第一象限及第二象

限、下方為第三象限及第四象限，連接裝置自不限於

「上寬下窄」。至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07】段所載

「呈上寬下窄的連接裝置」、第【0023】段所載「呈上

寬下窄的連接裝置10」，以及系爭專利圖3將上半部定

義為一第一象限及一第二象限、下半部定義為一第三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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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及一第四象限，僅係實施例之示意及說明，此為系爭

專利請求項1所未記載之技術特徵，故上訴人主張系爭

專利請求項1之四輪吊金滑車具有上寬下窄技術特徵云

云，顯自說明書及圖式引入作為認定系爭專利請求項1

之發明範圍，已違反禁止讀入原則。　　

　　　⑶乙證12的線夾2、2A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樞接部，

依乙證12圖2所載，乙證12的4個線夾2、2A位於梯形立

體型框體3A的四個頂點，雖乙證12並未明示圖2具有第

一、二、三、四象限，惟該所屬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可自行將乙證12圖2之下半部定義為一第一象限及一第

二象限、上半部定義為一第三象限及一第四象限，且乙

證12圖2之立體型框體3A也是一種呈上下非對稱等長的

結構，故乙證12實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G之技

術特徵。此外，上、下、左、右的相對位置取決於參考

的座標系統或基準點，日常生活中的上下左右的判斷依

賴於人體的直觀感受，並無固定的數學參考，故系爭專

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非常容易想到，也能

輕易將乙證12圖2所揭示的立體型框體3A上下倒置得到

上寬下窄的構造，而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G

「該第一樞接部至該第二樞接部之距離大於該第三樞接

部至該第四樞接部之距離」技術特徵。 　　　　　

　㈢要件1A、1I、1K：

　　⒈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乙證13比對如下：

　　　⑴乙證13為一吊金車，其中圖式第1圖與說明書第【000

1】段記載「一種吊金車，適合運用在反轉式吊輪工

法，於架設上下左右間隔且大致平行的超高壓電線用的

4條送電時，使在左右的送電線上下對調」、說明書第

【0012】段記載「左右不對稱型垂直二連式吊金車10，

其中將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與下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4

配設在兩相反側，而該兩者之間，設有連接軸機構將兩

者結合為一體。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具有滑輪車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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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滑輪車框12具有擺動式的繩索插脫用開閉側框片12

a；下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4具有滑輪車框15，而滑輪車

框15具有擺動式的繩索插脫用開閉側框片15a。連接軸

機構包含角狀連接軸13、角狀連接軸16、角狀連接套筒

18，及吊金車連接繩索固定具17，成為螺桿連接型的構

造，其中角狀連接軸13具有螺桿孔，且附設在上部垂直

二輪滑輪車11的滑輪車框12的下部中央；角狀連接軸16

具有螺桿孔，且附設在下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4的滑輪車

框15的上部中央；角狀連接套筒18設有螺桿孔，經由螺

桿19固定相向設置的兩個連接軸13、16，且經由臂件20

連接偏心砝碼21；吊金車連接繩索固定具17為夾子型，

附設在滑輪車框15與連接軸16一側部相互鄰接的部

分」，其中乙證13之二輪滑輪車11具有兩滑輪及一滑輪

車框12，該兩滑輪係轉動設於該滑輪車框12內且呈對稱

設置，且二輪滑輪車11可供一導線穿設與繩索固定具17

其設於連接軸機構之一側，繩索固定具17具有一穿繩

孔，該穿繩孔係可供一車繩穿設。

　　　⑵因此，乙證13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A「一種

四輪吊金滑車，其包含：」、要件1I「各該滑輪組具有

兩滑輪及一框架件，該兩滑輪係轉動設於該框架件內且

呈對稱設置，」、要件1K「一限位裝置，其設於該連接

裝置之一側，該限位裝置具有一穿繩孔，該穿繩孔係可

供一車繩穿設。」之技術特徵。

　　⒉上訴人主張乙證13明顯為「二輪吊金滑車」而非系爭專利

「四輪吊金滑車」云云。惟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A為

「一種四輪吊金滑車，其包含：」技術特徵，非「一種四

『組滑』輪吊金滑車，其包含：」，故上訴人以乙證13圖

1之2組滑輪，主張為二輪吊金滑車，而未揭露要件1A，係

限縮比對，即有未洽。又乙證13請求項1所載為「一種四

條輸電線更換用吊金車，該吊金車系將『上部垂直二輪』

金車和『下部垂直二輪』金車，……」，可知乙證13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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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上部和下部兩組滑輪之吊金車，但實際上仍為具有四個

滑輪的「四輪吊金滑車」，故乙證13實已揭露「四輪吊金

滑車」技術特徵。再者，縱使採認上訴人之主張乙證13為

「二『組滑』輪吊金滑車」未揭露「四『組滑』輪吊金滑

車」之技術特徵，惟乙證13與系爭專利皆用於四條輸電線

更換，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非常容易想到，

也能輕易將乙證13所揭示的「二組滑輪」更改數字為「四

組滑輪」，而完成要件1A「一種四輪吊金滑車，其包

含：」技術特徵，故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⒊上訴人另主張乙證13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K

「一限位裝置，其設於該連接裝置之一側，該限位裝置具

有一穿繩孔，該穿繩孔係可供一車繩穿設」之技術特徵云

云。然乙證13的吊金車連接繩索固定具17（等同於系爭專

利的限位裝置30）也是設置於連接在該上、下部垂直二輪

滑輪車11、14之間的連結軸機構一側，該吊金車連結繩索

固定具17也具有一穿繩孔171（等同於系爭專利的穿繩孔3

1），該穿繩孔171也可供一吊金車連結繩索27（等同於系

爭專利的車繩300）穿設。因此，乙證13之吊金車連結繩

索固定具17，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限位裝置30的技

術特徵及功效，亦即，乙證13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

要件1K之技術特徵，故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委不可採。　　

　㈣要件1H：

　　⒈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乙證11、13比對：乙證11之四個連接

體4，係藉由螺栓B2與螺母N2所形成之樞接部以設於支撐

體3上，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四個樞接部；乙證13之

二輪滑輪車11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滑輪組，已如前

所述。故乙證11、13共同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H

「四個滑輪組，其係分別樞設於各該樞接部，」之技術特

徵。

　　⒉上訴人主張乙證11至13未揭露要件1H之技術特徵云云。雖

乙證11、12或13單一證據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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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四個滑輪組，其係分別樞設於各該樞接部」技術特

徵，然乙證11、12、13之間具有組合動機（詳後所述），

且乙證11之線夾2與乙證13之二輪滑輪車11，皆具有系爭

專利請求項1之穿孔可供該導線穿設，其功能及作用具有

共通性，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將乙證11之4

個線夾2以乙證13之二輪滑輪車11置換，完成系爭專利請

求項1之要件1H之技術特徵，應非難事，故上訴人此部分

主張並不可取。　

　㈤要件1J：

　　⒈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乙證11、13比對如下：

　　　⑴乙證13為一吊金車，其中圖式第1圖與說明書第【001

2】段記載「左右不對稱型垂直二連式吊金車10，其中

將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與下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4配設

在兩相反側，而該兩者之間，設有連接軸機構將兩者結

合為一體。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具有滑輪車框，而滑

輪車框12具有擺動式的繩索插脫用開閉側框片12a；下

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4具有滑輪車框15，而滑輪車框15具

有擺動式的繩索插脫用開閉側框片15a。連接軸機構包

含角狀連接軸13、角狀連接軸16、角狀連接套筒18，及

吊金車連接繩索固定具17，成為螺桿連接型的構造，其

中角狀連接軸13具有螺桿孔，且附設在上部垂直二輪滑

輪車11的滑輪車框12的下部中央；角狀連接軸16具有螺

桿孔，且附設在下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4的滑輪車框15的

上部中央；角狀連接套筒18設有螺桿孔，經由螺桿19固

定相向設置的兩個連接軸13、16，且經由臂件20連接偏

心砝碼21；吊金車連接繩索固定具17為夾子型，附設在

滑輪車框15與連接軸16一側部相互鄰接的部分」，其中

乙證13之二輪滑輪車11可供一導線穿設與繩索固定具17

其設於連接軸機構之一側，繩索固定具17具有一穿繩

孔，該穿繩孔係可供一車繩穿設，故乙證13已揭露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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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請求項1要件1J中「且各該滑輪組可供一導線穿

設；以及」之技術特徵。

　　　⑵乙證11之圖式第1、5圖與說明書第【0016】段記載「導

線架11包括：線夾2、支撐體3及連結體4」、說明書第

【0020】段記載「連結體4包括：設於支持體的箱體4

1、以可自在旋轉的狀態嵌合於箱體41的軸體42，以及

設於箱體41和軸體42之間的軸承43」，乙證11之連結體

4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樞接部，故乙證11已揭露系

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J中之「樞轉關係」。

　　　⑶乙證13已揭露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之角狀連接軸13與

下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4之角狀連接軸16均具有螺桿孔可

經由螺桿19穿設，當乙證13之螺桿穿設螺孔時，可應用

乙證11之連結體4之設計，即可形成一樞接部產生樞轉

之功能，故系爭專利請求項1「各該滑輪組係可相對各

該樞接部產生『樞轉』關係，」技術特徵係為相關領域

具通常知識者藉由乙證11之連結體4之設計簡單變更乙

證13之角狀連接軸13、16所能輕易完成者。故該所屬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可藉由乙證11之導線架、乙證

13之吊金車所揭露之內容及簡單變更可得系爭專利請求

項1之要件1J「各該滑輪組係可相對各該樞接部產生樞

轉關係，且各該滑輪組可供一導線穿設；以及」之技術

特徵。

　　⒉上訴人指稱原審逕認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該滑輪組係可

相對各該樞接部產生樞轉關係」之技術特徵，屬相關技術

領域具通常知識者所能輕易完成之技術，亦屬率斷之云

云。惟乙證11已揭露線夾個別連接於連接體上，四個連接

體4係藉由螺栓B2與螺母N2所形成之樞接部以設於支撐體3

上，乙證11之連結體4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樞接部，

故乙證11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樞轉關係」。另乙

證13已揭露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之角狀連接軸13與下部

垂直二輪滑輪車14之角狀連接軸16均具有螺桿孔可經由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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桿19穿設，當乙證13之螺桿穿設螺孔時，可應用乙證11之

連結體4之設計，即可形成一樞接部產生樞轉之功能，由

於乙證11至13具有組合動機（詳後所述），因此，將乙證

13之二輪滑輪車藉由樞接方式設置於乙證11之支撐體3的

延伸部32的前端，即可使得四個滑輪組，其分別樞設於各

樞接部及各滑輪組係可相對各該樞接部產生樞轉關係，即

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J中「該滑輪組係可相對各該樞接

部產生樞轉關係」之技術特徵，為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

通常知識者，藉由乙證11、13所能輕易完成者，上訴人此

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㈥承前所述，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乙證11、12、13技術特徵比

對簡表如附表6所示，而乙證11、12、13已揭露及簡單變更

可得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整體技術特徵，且乙證11、12、13

皆具有間隔或架空複數電線之設計，均屬安裝組合電纜或電

線之相關技術領域，又均用以使電線間保持間距以避免相互

接觸，具有功能與作用的共通性，且能解決相互碰撞或打結

之問題，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有動機將乙證11

之支撐體變更為乙證12之上下非等長的結構，並將乙證13之

二輪滑輪車與繩索固定具分別設置於乙證11之支撐體3的延

伸部32的前端與支撐體3之一側，使支撐體3中的4延伸部分

別樞設二輪滑輪車，使滑輪車可樞轉，及支撐體3之一側設

有繩索固定具，而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發明，且具

有相同的功效，故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

項1不具進步性。　　　　　　　　　　　

　㈦上訴人提出甲證12第一之(一)之1點，主張乙證11至13不具

組合動機云云。惟乙證11圖1、2及說明書第【0016】段揭示

「導線架1分別夾持複數條輸電線10，使其彼此不接

觸。」；乙證12圖2與說明書第【0007】段記載「初設置導

線架係具備依當初架線的導體數之線夾，……，該增設導線

架係具備因應將來增設的導體之線夾」及說明書第【0008】

段記載「初設置導線架設有直線型框體，增設導線架則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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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型框體」，可知導體(即電線)因導線架結構而相互相

隔，使其彼此不接觸；乙證13圖1、4揭示連接軸13、16與連

接套筒18之組合，係均為設置於輸電線之間用以將輸電線隔

開。因此，乙證11、12、13皆具有間隔或架空複數電線之設

計，三者均屬安裝組合電纜、輸電線或電線之相關技術領

域，具有技術領域之關連性，又均用以使電線間保持間距以

避免相互接觸，具有功能或作用之共通性。故乙證11至13之

間具有組合動機，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不足採。

　㈧上訴人又主張系爭專利藉由「該第一樞接部至該第二樞接部

之距離大於該第三樞接部至該第四樞接部之距離；」之技術

特徵，使四個滑輪組中供導線穿設的位置呈現上寬下窄的分

布，可確保上方導線即使垂墜，也不會與下方導線相互碰撞

或打結，而乙證12並未揭露要件1G之技術特徵，其梯形造型

設計不具備偏心樞轉的功能，並無任何電纜在電線抽換鬆放

過程中發生小範圍垂墜時防止與下方的電纜相互碰撞或打結

之功效；另系爭專利請求項1相較乙證11、乙證12、乙證13

具有利功效，應具進步性云云。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連接裝

置不限於「上寬下窄」，已於前述，依系爭專利說明書第

【0017】段記載「四個滑輪組20，其係分別樞設於各樞接部

11，各滑輪組20係可相對各樞接部11樞轉」，以及第【000

7】段所載「透過……連接裝置，使導線在更換的過程中，

並不會相互碰撞或是打結，以此提高導線更換作業的安全

性」、第【0023】段所載「透過……連接裝置10，使導線20

0在更換的過程中，並不會相互碰撞或是打結」，可知系爭

專利係藉由連接裝置10，將導線200隔開使導線200不會相互

碰撞或打結所造成，並非以滑輪組20將導線200隔開而使導

線200不會相互碰撞。至上訴人所稱「系爭專利由於樞接部

之設置，四個滑輪組可相對各該樞接部產生樞轉關係，當電

纜(導線)鬆放時，因為滑輪組及電纜(導線)本身的重量受重

力影響，而自動往設計方向翻轉之功效」(本院卷一第384頁

第1至4行，及甲證10、11之動畫演示)，為具有重量之滑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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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及電纜相對於樞接點會產生力矩之必然結果，故上訴人所

稱系爭專利之前述功效為可預期者，難以取得進步性。此

外，乙證11之支撐體3、乙證12之組合式導線架及乙證13之

角狀連接軸13、角狀連接軸16與角狀連接套筒18之組合，係

均為設置於導線之間用以將導線隔開，亦可產生前述「使導

線在更換的過程中，並不會相互碰撞或是打結，以此提高導

線更換作業的安全性」之功效，據此上訴人所稱有利功效，

係乙證11至13所能達成者，其結果是可期的，故上訴人此部

分主張並無可取。

　㈨綜上所述，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

具進步性。　　　　　　　　　　　　　　

二、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不具進步性：

　㈠系爭專利請求項2係依附系爭專利請求項1，包含系爭專利請

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兩滑輪之間設有一

穿孔，該框架件可選擇性地將該穿孔封閉，該穿孔可供該導

線穿設」之技術特徵。

　㈡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已如前述。又乙證13圖式第1圖已揭露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

1的兩滑輪間設有穿孔，該穿孔可供上線34穿設，上部垂直

二輪滑輪車11具有滑輪車框12，而滑輪車框12具有擺動式的

繩索插脫用開閉側框片12a，故乙證13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

項2之附屬技術特徵。

　㈢綜上所述，乙證11至13已揭露或簡單變更可得系爭專利請求

項2之整體技術特徵，且乙證11至13間具有合理的組合動

機，已如前述，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可依據乙

證11至13所揭露之技術內容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2的發

明，故乙證11至13之結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不具進

步性。　　　　　　　　　　　　　　　

三、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不具進步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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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系爭專利請求項3係依附系爭專利請求項2，包含系爭專利請

求項2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該框架件具有一第

一框部及一第二框部，該第二框部樞設於該第一框部，該第

二框部可相對該第一框部樞轉，並選擇性地將該穿孔封閉」

之技術特徵。

　㈡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不具進步性，

已如前述。又乙證13圖式第1圖已揭露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

1具有滑輪車框12，而滑輪車框12具有擺動式的繩索插脫用

開閉側框片12a，其中滑輪車框12與開閉側框片12a可對應系

爭專利請求項3之第一框部與第二框部，故乙證13已揭露系

爭專利請求項3之附屬技術特徵。

　㈢綜上所述，乙證11至13已揭露或簡單變更可得系爭專利請求

項3之整體技術特徵，且乙證11至13間具有合理的組合動

機，已如前述，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可依據乙

證11至13所揭露之技術內容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3的發

明，故乙證11至13之結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不具進

步性。　　　　　　　　　　　　　　

四、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5不具進步性：

　㈠系爭專利請求項5係依附系爭專利請求項1，包含系爭專利請

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該限位裝置包括有

一連接部及一鎖固部，該連接部設於該第一段、該第二段、

該第三段及該第四段任意相鄰兩者之間，該鎖固部設於該穿

繩孔之一側，該鎖固部可選擇性地將該穿繩孔封閉」之技術

特徵。

　㈡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已如前述。又乙證13圖式第1圖已揭露吊金車連接繩索固定

具17具有連接部與鎖固部，其具有穿繩孔可供連接繩索穿

設，雖乙證13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設於該第一段、

該第二段、該第三段及該第四段任意相鄰兩者之間」之技術

特徵，惟乙證11圖式第1圖已揭露支撐件3具有4延伸部32，

且乙證13已揭露吊金車連接繩索固定具17依附設在滑輪車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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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與連接軸16一側部相互鄰接的部分，故將吊金車連接繩索

固定具17設於乙證11之支撐件中4個延伸部32的其中兩個之

間，僅為設置位置的簡單變更。

　㈢綜上所述，乙證11至13已揭露或簡單變更可得系爭專利請求

項5之整體技術特徵，且乙證11至13間具有合理的組合動

機，已如前述，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可依據乙

證11至13所揭露之技術內容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5的發

明，故乙證11至13之結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5不具進

步性。

五、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6不具進步性：

　㈠系爭專利請求項6係依附系爭專利請求項1，包含系爭專利請

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該第一基準線及該

第二基準線並不會通過該些樞接部，且該些滑輪組係根據該

第一基準線及該第二基準線，呈相互隔開設置」之技術特

徵。

　㈡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已如前述。又乙證11圖式第1圖已揭露支撐體之一個中心部3

1及4個延伸部32，該延伸部相對於該中心部，沿4個方向呈

放射狀延伸，相互鄰接的延伸部32其延伸方向正交，係可定

義出系爭專利請求項6之第一基準線與第二基準線，該第一

基準線及該第二基準線並不會通過螺栓B2，且線夾2係根據

該第一基準線及該第二基準線，呈相互隔開設置線夾2，故

乙證11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6之附屬技術特徵。

　㈢綜上所述，乙證11至13已揭露或簡單變更可得系爭專利請求

項6之整體技術特徵，且乙證11至13間具有合理的組合動

機，已如前述，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可依據乙

證11至13所揭露之技術內容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6的發

明，故乙證11至13之結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6不具進

步性。　

六、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8不具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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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系爭專利請求項8係依附系爭專利請求項1，包含系爭專利請

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該第一樞接部及該

第二樞接部至該基準點之距離，與該第三樞接部及該第四樞

接部至該基準點之距離之長度比介於1.3至1.8之間」之技術

特徵。

　㈡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已如前述。又乙證12圖式第2圖已揭露組合間隔件，其中立

體型框體3A，係為上下非等長的結構，雖乙證12未揭露系爭

專利請求項8之「該第一樞接部及該第二樞接部至該基準點

之距離，與該第三樞接部及該第四樞接部至該基準點之距離

之長度比介於1.3至1.8之間」之技術特徵，惟系爭專利請求

項8所界定之長度比值，僅為限定上下不等長的結構，已為

乙證12所揭露，故長度比值僅為長度的簡單限定或變更。

　㈢綜上所述，乙證11至13已揭露或簡單變更可得系爭專利請求

項8之整體技術特徵，且乙證11至13間具有合理的組合動

機，已如前述，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可依據乙

證11至13所揭露之技術內容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8的發

明，故乙證11至13之結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8不具進

步性。

七、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9不具進步性：

　㈠系爭專利請求項9係依附系爭專利請求項8，包含系爭專利請

求項8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該連接裝置係呈交

叉設置，且呈X字型」之技術特徵。

　㈡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8不具進步性，

已如前述，查乙證11圖式第1圖已揭露支撐體3係呈交叉設

置，且呈X字型，故乙證11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9之附屬技

術特徵。

　㈢綜上所述，乙證11至13已揭露或簡單變更可得系爭專利請求

項9之整體技術特徵，且乙證11至13間具有合理的組合動

機，已如前述，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可依據乙

證11、12、13所揭露之技術內容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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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明，故乙證11至13之結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9不

具進步性。　　　　　

(參)乙證11至13、乙證21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

3、5至6、8至9不具進步性：

　　如前所述，乙證11至13之組合既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至3、5至6、8至9不具進步性，則乙證11至13、21之組合自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至6、8至9不具進步性。　

陸、結論：

　　綜上所述，乙證11至13之組合、以及乙證11至13、乙證21之

組合均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至6、8至9不具進步

性，而有應撤銷之原因，依智審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上訴

人不得對被上訴人主張權利，故上訴人依專利法第96條第1

至3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如上訴聲明第㈡、㈢

項，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

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柒、因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至6、8至9有應撤銷之原因，上訴

人不得對被上訴人主張權利，自無須審理爭點3、4、5。本

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

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詳予論

駁，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

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陳端宜

                                  法  官　蔡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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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應另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 第1

項但書或第2 項( 詳附註) 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

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邱于婷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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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民專上字第12號
上  訴  人  保成電氣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寶玉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楊理安律師（兼上一人及以次二人送達代收人）
  趙嘉文 住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1段324號3樓    
  吳俊億 住同上
被 上訴 人  永磊實業有限公司


兼上一人之
法定代理人  賴國永 住同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賴蘇民律師（兼上一人及以次二人送達代收人）
   孫德沛律師
   廖沿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害專利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22日本院112年度民專訴字第1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同年1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於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民國112年8月30日修正施行前已繫屬於本院，依修正施行後之第75條第1項規定，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下稱智審法）。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侵害其第I775595號「四輪吊金滑車」發明專利（下稱系爭專利）之專利權，被上訴人於原審抗辯「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至6、8至9不具進步性，嗣於本院審理時追加主張「乙證11至13、乙證21之組合」亦足以證明上開請求項不具進步性，係就原審所提之攻擊防禦方法為補充，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此經本院曉諭准許其追加並命兩造就該爭點為攻防（本院卷一第458頁）。　
貳、上訴人之主張：
    上訴人為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於111年9月12日發現被上訴人永磊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被上訴人公司，其法定代理人為被上訴人賴國永）於承攬訴外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345KV中火~后里線#30~#59更換導地線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之施工過程中，未經上訴人授權即使用系爭專利製造之吊金滑車（下稱系爭產品，即甲證3、丁證1。本件證據之編號及所在卷冊頁碼如附表1所示），經上訴人進行侵權比對，比對結果為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至6之文義範圍，及請求項8至9之均等範圍，而侵害系爭專利。上訴人乃於同年11月8日發函警告被上訴人（甲證5），詎其置若罔聞。爰依專利法第96條第1至3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不得直接或間接、自行或委請他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系爭物品，加以回收並銷毀，且應連帶損害賠償新臺幣（下同）50萬元。　　
叁、被上訴人之抗辯：　　
　　習知電塔進行輸電線路的更換方式，是根據導線數量，將多個單輪吊金滑車互相連結並掛設於導線上。導線間隔器為台電公司為避免導線相互碰撞影響送電之器具，有多種形式（如X型、O型、H型式），系爭產品吊金滑車係依上述導線間隔器形狀與單輪吊金滑車結合後改裝而成（乙證7），系爭產品為H型式，與上訴人之系爭專利之吊金滑車輪不僅型式不同，外觀、尺寸及重量亦均不相同，且無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稱第一基準線、第二基準線、以及一基準點，亦無一第一象限、一第二象限、一第三象限及一第四象限，二者文義並不相同，自無侵害系爭專利。況乙證11至13之組合、及乙證11至13、21之組合，均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至6、8至9不具進步性，系爭專利有無效之原因，上訴人自不得對被上訴人主張權利，故上訴人之請求均無理由。　　
肆、上訴及答辯聲明：
一、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提起上訴，聲明如下：
　㈠原判決廢棄。
　㈡被上訴人不得自行或使第三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物品；被上訴人等並應將已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物品加以回收並銷毁。
　㈢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50萬元，暨自原審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㈣第㈢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之答辯聲明：
　㈠上訴駁回。
　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伍、得心證之理由：
　　兩造之不爭執事項如附表2所示，至其等所爭執之處，經協議簡化如附表3所示，並同意先就爭點第1至3項進行調查及辯論（本院卷一第288頁）。茲分述如下：  
(壹)本院應自為判斷系爭專利之有效性：　　　　　　　　　
一、被上訴人以如附表5所示之引證抗辯系爭專利有應撤銷之原因，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本院依智審法第16條第1項規定自為判斷。
二、系爭專利於110年9月8日申請，於111年7月4日審定准予專利，於同年8月21日公告，專利權期間至130年9月7日止，故系爭專利有無撤銷之原因，應依核准時所適用之111年5月4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1日施行之專利法（下稱核准時專利法）。
三、依核准時專利法第21條規定，發明，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又依同法第22條第2項規定，發明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不得取得發明專利。另發明專利權有違反同法第22條第2項規定者，任何人得向專利專責機關提起舉發（同法第71條第1項第1款規定參照）。
四、系爭專利所欲解決的問題、主要圖式及申請專利範圍，如附表4所示。至被上訴人所提引證，其公告日、公開日皆早於系爭專利優先權日（110年9月8日），可作為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相關技術內容及圖式如附表5所示）。　　　　
(貳)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至6、8至9不具進步性：　　　　　　　　　　　　
一、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㈠要件1B至1F：
　　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技術特徵經解析如附表6所示，其與乙證11比對如下：
　　⒈乙證11為一導線架1，其中圖式第1、3、6圖與說明書第【0016】、【0017】段記載「導線架1分別獨立地夾持多條送電線10，以免其互相接觸。導線架1具備線夾2、支撐體3及連接體4。線夾2是夾持送電線10的工具，例如，相對於支撐體3設置有4個」，其中乙證11之支撐體3，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一連接裝置，乙證11圖式第1、3、6圖與說明書第【0019】段記載「支撐體3是支撐線夾2的工具，例如，為了對4個線夾2進行支撐，形成為正視時為十字形。也就是說，支撐體3具有一個中心部31及延伸部32，該延伸部相對於該中心部，沿4個方向呈放射狀延伸，相互鄰接的延伸部32其延伸方向正交。」，其中乙證11之支撐體3之一個中心部31及4個延伸部32，該延伸部相對於該中心部，沿4個方向呈放射狀延伸，相互鄰接的延伸部32其延伸方向正交，係可定義出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一第一基準線、一第二基準線、一基準點、一第一段、一第二段、一第三段、一第四段，該第一基準線及該第二基準線皆通過該基準點且相互垂直，該第一基準線、該第二基準線及該基準點係依照逆時針方向，依序將該連接裝置定義有一第一象限、一第二象限、一第三象限及一第四象限，該第一段、該第二段、該第三段及該第四段係分別對應該第一象限、該第二象限、該第三象限及該第四象限設置。乙證11圖式第1、3、6圖與說明書第【0020】段記載「連接體4設置於各支撐體3的延伸部32的前端。連接體4具備設置於支撐體3上的框體、可自由旋轉地嵌合於框體上的軸體42」、說明書第【0022】段記載「軸體42可自由旋轉地收納於框體41上……。軸體42具有作為旋轉軸的圓柱狀芯材42a及沿該芯材42a的圓周方向等間隔地設置的凸部42b。在芯材42a的中心(旋轉軸心)，形成有供螺栓B2插通的孔，螺栓B2穿過該孔，利用螺母N2，和線夾2固定……。從而可以連接線夾2和支撐體3」，其中乙證11之四個連接體4，係藉由螺栓B2與螺母N2所形成之樞接部以設於支撐體3上，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四個樞接部，該些樞接部係相互隔開設置，另由乙證11之支撐體3之一個中心部31及延伸部32，該延伸部相對於該中心部，沿4個方向呈放射狀延伸，相互鄰接的延伸部32其延伸方向正交，係可定義出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該些樞接部係分別設於該第一象限、該第二象限、該第三象限及該第四象限，且該些樞接部係相互隔開設置，其中，該些樞接部係分為一第一樞接部、一第二樞接部、一第三樞接部及一第四樞接部，該第一樞接部、該第二樞接部、該第三樞接部及該第四樞接部係依序分別設於該第一段、該第二段、該第三段及該第四段。
　　⒉因此，乙證11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B「一連接裝置，其具有一第一基準線、一第二基準線、一基準點、一第一段、一第二段、一第三段、一第四段及四個樞接部，」、要件1C「該第一基準線及該第二基準線皆通過該基準點且相互垂直，該第一基準線、該第二基準線及該基準點係依照逆時針方向，依序將該連接裝置定義有一第一象限、一第二象限、一第三象限及一第四象限，」、要件1D「該第一段、該第二段、該第三段及該第四段係分別對應該第一象限、該第二象限、該第三象限及該第四象限設置，」、要件1E「該些樞接部係分別設於該第一象限、該第二象限、該第三象限及該第四象限，且該些樞接部係相互隔開設置，」、要件1F「其中，該些樞接部係分為一第一樞接部、一第二樞接部、一第三樞接部及一第四樞接部，該第一樞接部、該第二樞接部、該第三樞接部及該第四樞接部係依序分別設於該第一段、該第二段、該第三段及該第四段，」之技術特徵。
　㈡要件1G：
　　⒈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乙證12比對如下：
　　　乙證12為一組合式導線架，其中圖式第2圖與說明書第【0010】、【0011】段記載「……組合式導線架，適用於當初以2導體輸電線運轉，將來增設2導體，最終建構4導體輸電線的多導體架空輸電路線。……初設置導線架(1)和增設導線架(2)構成，……，另外，框體3預先具備凸緣狀的連結部4」，可知乙證12之組合式導線架，具有初設置導線架與增設導線架，可用於4條導體中，其中組合式導線架，係為上下非等長的結構，兩線夾2A樞接至立體型框體3A間的距離大於兩線夾2連接至直線型框體3的距離，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該第一樞接部至該第二樞接部之距離大於該第三樞接部至該第四樞接部之距離，故乙證12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G「該第一樞接部至該第二樞接部之距離大於該第三樞接部至該第四樞接部之距離；」之技術特徵。
　　⒉上訴人主張系爭專利藉由「該第一樞接部至該第二樞接部之距離大於該第三樞接部至該第四樞接部之距離；」之技術特徵，使4個滑輪組中供導線穿設的位置呈現上寬下窄的分布，而乙證12並未揭露要件1G之技術特徵，其梯形造型設計不具備偏心樞轉的功能云云。然查：
　　　⑴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G為「該第一樞接部至該第二樞接部之距離大於該第三樞接部至該第四樞接部之距離」之技術特徵，並非「該第一樞接部『之導線位置』至該第二樞接部『之導線位置』之距離大於該第三樞接部『之導線位置』至該第四樞接部『之導線位置』之距離」，故上訴人以乙證12圖2之4個導體1位置（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導線位置)，主張乙證12呈現出矩形分布，而未揭露要件1G云云(見甲證12第4至5頁)，係限縮比對，委無足取。
　　　⑵核准時專利法第58條第4項規定：「發明專利權範圍，以申請專利範圍為準，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並得審酌說明書及圖式。」準此，發明專利權範圍係以申請專利範圍為準，發明說明及圖式係立於從屬地位，未曾記載於申請專利範圍之事項，不在保護範圍之內，尤應避免自說明書或圖式引入請求項所未記載之技術特徵，而不當地限縮發明專利對外公告而客觀表現之專利權範圍，此即「禁止讀入原則」。依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C「該第一基準線及該第二基準線皆通過該基準點且相互垂直，該第一基準線、該第二基準線及該基準點係依照逆時針方向，依序將該連接裝置定義有一第一象限、一第二象限、一第三象限及一第四象限，」所載，系爭專利請求項1並未定義兩條相互垂直之第一基準線及第二基準線的方向，亦未限定上方為第一象限及第二象限、下方為第三象限及第四象限，連接裝置自不限於「上寬下窄」。至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07】段所載「呈上寬下窄的連接裝置」、第【0023】段所載「呈上寬下窄的連接裝置10」，以及系爭專利圖3將上半部定義為一第一象限及一第二象限、下半部定義為一第三象限及一第四象限，僅係實施例之示意及說明，此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未記載之技術特徵，故上訴人主張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四輪吊金滑車具有上寬下窄技術特徵云云，顯自說明書及圖式引入作為認定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發明範圍，已違反禁止讀入原則。　　
　　　⑶乙證12的線夾2、2A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樞接部，依乙證12圖2所載，乙證12的4個線夾2、2A位於梯形立體型框體3A的四個頂點，雖乙證12並未明示圖2具有第一、二、三、四象限，惟該所屬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可自行將乙證12圖2之下半部定義為一第一象限及一第二象限、上半部定義為一第三象限及一第四象限，且乙證12圖2之立體型框體3A也是一種呈上下非對稱等長的結構，故乙證12實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G之技術特徵。此外，上、下、左、右的相對位置取決於參考的座標系統或基準點，日常生活中的上下左右的判斷依賴於人體的直觀感受，並無固定的數學參考，故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非常容易想到，也能輕易將乙證12圖2所揭示的立體型框體3A上下倒置得到上寬下窄的構造，而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G「該第一樞接部至該第二樞接部之距離大於該第三樞接部至該第四樞接部之距離」技術特徵。 　　　　　
　㈢要件1A、1I、1K：
　　⒈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乙證13比對如下：
　　　⑴乙證13為一吊金車，其中圖式第1圖與說明書第【0001】段記載「一種吊金車，適合運用在反轉式吊輪工法，於架設上下左右間隔且大致平行的超高壓電線用的4條送電時，使在左右的送電線上下對調」、說明書第【0012】段記載「左右不對稱型垂直二連式吊金車10，其中將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與下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4配設在兩相反側，而該兩者之間，設有連接軸機構將兩者結合為一體。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具有滑輪車框，而滑輪車框12具有擺動式的繩索插脫用開閉側框片12a；下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4具有滑輪車框15，而滑輪車框15具有擺動式的繩索插脫用開閉側框片15a。連接軸機構包含角狀連接軸13、角狀連接軸16、角狀連接套筒18，及吊金車連接繩索固定具17，成為螺桿連接型的構造，其中角狀連接軸13具有螺桿孔，且附設在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的滑輪車框12的下部中央；角狀連接軸16具有螺桿孔，且附設在下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4的滑輪車框15的上部中央；角狀連接套筒18設有螺桿孔，經由螺桿19固定相向設置的兩個連接軸13、16，且經由臂件20連接偏心砝碼21；吊金車連接繩索固定具17為夾子型，附設在滑輪車框15與連接軸16一側部相互鄰接的部分」，其中乙證13之二輪滑輪車11具有兩滑輪及一滑輪車框12，該兩滑輪係轉動設於該滑輪車框12內且呈對稱設置，且二輪滑輪車11可供一導線穿設與繩索固定具17其設於連接軸機構之一側，繩索固定具17具有一穿繩孔，該穿繩孔係可供一車繩穿設。
　　　⑵因此，乙證13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A「一種四輪吊金滑車，其包含：」、要件1I「各該滑輪組具有兩滑輪及一框架件，該兩滑輪係轉動設於該框架件內且呈對稱設置，」、要件1K「一限位裝置，其設於該連接裝置之一側，該限位裝置具有一穿繩孔，該穿繩孔係可供一車繩穿設。」之技術特徵。
　　⒉上訴人主張乙證13明顯為「二輪吊金滑車」而非系爭專利「四輪吊金滑車」云云。惟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A為「一種四輪吊金滑車，其包含：」技術特徵，非「一種四『組滑』輪吊金滑車，其包含：」，故上訴人以乙證13圖1之2組滑輪，主張為二輪吊金滑車，而未揭露要件1A，係限縮比對，即有未洽。又乙證13請求項1所載為「一種四條輸電線更換用吊金車，該吊金車系將『上部垂直二輪』金車和『下部垂直二輪』金車，……」，可知乙證13雖分為上部和下部兩組滑輪之吊金車，但實際上仍為具有四個滑輪的「四輪吊金滑車」，故乙證13實已揭露「四輪吊金滑車」技術特徵。再者，縱使採認上訴人之主張乙證13為「二『組滑』輪吊金滑車」未揭露「四『組滑』輪吊金滑車」之技術特徵，惟乙證13與系爭專利皆用於四條輸電線更換，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非常容易想到，也能輕易將乙證13所揭示的「二組滑輪」更改數字為「四組滑輪」，而完成要件1A「一種四輪吊金滑車，其包含：」技術特徵，故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⒊上訴人另主張乙證13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K「一限位裝置，其設於該連接裝置之一側，該限位裝置具有一穿繩孔，該穿繩孔係可供一車繩穿設」之技術特徵云云。然乙證13的吊金車連接繩索固定具17（等同於系爭專利的限位裝置30）也是設置於連接在該上、下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14之間的連結軸機構一側，該吊金車連結繩索固定具17也具有一穿繩孔171（等同於系爭專利的穿繩孔31），該穿繩孔171也可供一吊金車連結繩索27（等同於系爭專利的車繩300）穿設。因此，乙證13之吊金車連結繩索固定具17，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限位裝置30的技術特徵及功效，亦即，乙證13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K之技術特徵，故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委不可採。　　
　㈣要件1H：
　　⒈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乙證11、13比對：乙證11之四個連接體4，係藉由螺栓B2與螺母N2所形成之樞接部以設於支撐體3上，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四個樞接部；乙證13之二輪滑輪車11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滑輪組，已如前所述。故乙證11、13共同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H「四個滑輪組，其係分別樞設於各該樞接部，」之技術特徵。
　　⒉上訴人主張乙證11至13未揭露要件1H之技術特徵云云。雖乙證11、12或13單一證據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H「四個滑輪組，其係分別樞設於各該樞接部」技術特徵，然乙證11、12、13之間具有組合動機（詳後所述），且乙證11之線夾2與乙證13之二輪滑輪車11，皆具有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穿孔可供該導線穿設，其功能及作用具有共通性，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將乙證11之4個線夾2以乙證13之二輪滑輪車11置換，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H之技術特徵，應非難事，故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不可取。　
　㈤要件1J：
　　⒈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乙證11、13比對如下：
　　　⑴乙證13為一吊金車，其中圖式第1圖與說明書第【0012】段記載「左右不對稱型垂直二連式吊金車10，其中將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與下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4配設在兩相反側，而該兩者之間，設有連接軸機構將兩者結合為一體。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具有滑輪車框，而滑輪車框12具有擺動式的繩索插脫用開閉側框片12a；下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4具有滑輪車框15，而滑輪車框15具有擺動式的繩索插脫用開閉側框片15a。連接軸機構包含角狀連接軸13、角狀連接軸16、角狀連接套筒18，及吊金車連接繩索固定具17，成為螺桿連接型的構造，其中角狀連接軸13具有螺桿孔，且附設在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的滑輪車框12的下部中央；角狀連接軸16具有螺桿孔，且附設在下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4的滑輪車框15的上部中央；角狀連接套筒18設有螺桿孔，經由螺桿19固定相向設置的兩個連接軸13、16，且經由臂件20連接偏心砝碼21；吊金車連接繩索固定具17為夾子型，附設在滑輪車框15與連接軸16一側部相互鄰接的部分」，其中乙證13之二輪滑輪車11可供一導線穿設與繩索固定具17其設於連接軸機構之一側，繩索固定具17具有一穿繩孔，該穿繩孔係可供一車繩穿設，故乙證13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J中「且各該滑輪組可供一導線穿設；以及」之技術特徵。
　　　⑵乙證11之圖式第1、5圖與說明書第【0016】段記載「導線架11包括：線夾2、支撐體3及連結體4」、說明書第【0020】段記載「連結體4包括：設於支持體的箱體41、以可自在旋轉的狀態嵌合於箱體41的軸體42，以及設於箱體41和軸體42之間的軸承43」，乙證11之連結體4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樞接部，故乙證11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J中之「樞轉關係」。
　　　⑶乙證13已揭露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之角狀連接軸13與下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4之角狀連接軸16均具有螺桿孔可經由螺桿19穿設，當乙證13之螺桿穿設螺孔時，可應用乙證11之連結體4之設計，即可形成一樞接部產生樞轉之功能，故系爭專利請求項1「各該滑輪組係可相對各該樞接部產生『樞轉』關係，」技術特徵係為相關領域具通常知識者藉由乙證11之連結體4之設計簡單變更乙證13之角狀連接軸13、16所能輕易完成者。故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可藉由乙證11之導線架、乙證13之吊金車所揭露之內容及簡單變更可得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J「各該滑輪組係可相對各該樞接部產生樞轉關係，且各該滑輪組可供一導線穿設；以及」之技術特徵。
　　⒉上訴人指稱原審逕認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該滑輪組係可相對各該樞接部產生樞轉關係」之技術特徵，屬相關技術領域具通常知識者所能輕易完成之技術，亦屬率斷之云云。惟乙證11已揭露線夾個別連接於連接體上，四個連接體4係藉由螺栓B2與螺母N2所形成之樞接部以設於支撐體3上，乙證11之連結體4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樞接部，故乙證11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樞轉關係」。另乙證13已揭露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之角狀連接軸13與下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4之角狀連接軸16均具有螺桿孔可經由螺桿19穿設，當乙證13之螺桿穿設螺孔時，可應用乙證11之連結體4之設計，即可形成一樞接部產生樞轉之功能，由於乙證11至13具有組合動機（詳後所述），因此，將乙證13之二輪滑輪車藉由樞接方式設置於乙證11之支撐體3的延伸部32的前端，即可使得四個滑輪組，其分別樞設於各樞接部及各滑輪組係可相對各該樞接部產生樞轉關係，即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J中「該滑輪組係可相對各該樞接部產生樞轉關係」之技術特徵，為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藉由乙證11、13所能輕易完成者，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㈥承前所述，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乙證11、12、13技術特徵比對簡表如附表6所示，而乙證11、12、13已揭露及簡單變更可得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整體技術特徵，且乙證11、12、13皆具有間隔或架空複數電線之設計，均屬安裝組合電纜或電線之相關技術領域，又均用以使電線間保持間距以避免相互接觸，具有功能與作用的共通性，且能解決相互碰撞或打結之問題，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有動機將乙證11之支撐體變更為乙證12之上下非等長的結構，並將乙證13之二輪滑輪車與繩索固定具分別設置於乙證11之支撐體3的延伸部32的前端與支撐體3之一側，使支撐體3中的4延伸部分別樞設二輪滑輪車，使滑輪車可樞轉，及支撐體3之一側設有繩索固定具，而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發明，且具有相同的功效，故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㈦上訴人提出甲證12第一之(一)之1點，主張乙證11至13不具組合動機云云。惟乙證11圖1、2及說明書第【0016】段揭示「導線架1分別夾持複數條輸電線10，使其彼此不接觸。」；乙證12圖2與說明書第【0007】段記載「初設置導線架係具備依當初架線的導體數之線夾，……，該增設導線架係具備因應將來增設的導體之線夾」及說明書第【0008】段記載「初設置導線架設有直線型框體，增設導線架則設有立體型框體」，可知導體(即電線)因導線架結構而相互相隔，使其彼此不接觸；乙證13圖1、4揭示連接軸13、16與連接套筒18之組合，係均為設置於輸電線之間用以將輸電線隔開。因此，乙證11、12、13皆具有間隔或架空複數電線之設計，三者均屬安裝組合電纜、輸電線或電線之相關技術領域，具有技術領域之關連性，又均用以使電線間保持間距以避免相互接觸，具有功能或作用之共通性。故乙證11至13之間具有組合動機，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不足採。
　㈧上訴人又主張系爭專利藉由「該第一樞接部至該第二樞接部之距離大於該第三樞接部至該第四樞接部之距離；」之技術特徵，使四個滑輪組中供導線穿設的位置呈現上寬下窄的分布，可確保上方導線即使垂墜，也不會與下方導線相互碰撞或打結，而乙證12並未揭露要件1G之技術特徵，其梯形造型設計不具備偏心樞轉的功能，並無任何電纜在電線抽換鬆放過程中發生小範圍垂墜時防止與下方的電纜相互碰撞或打結之功效；另系爭專利請求項1相較乙證11、乙證12、乙證13具有利功效，應具進步性云云。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連接裝置不限於「上寬下窄」，已於前述，依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17】段記載「四個滑輪組20，其係分別樞設於各樞接部11，各滑輪組20係可相對各樞接部11樞轉」，以及第【0007】段所載「透過……連接裝置，使導線在更換的過程中，並不會相互碰撞或是打結，以此提高導線更換作業的安全性」、第【0023】段所載「透過……連接裝置10，使導線200在更換的過程中，並不會相互碰撞或是打結」，可知系爭專利係藉由連接裝置10，將導線200隔開使導線200不會相互碰撞或打結所造成，並非以滑輪組20將導線200隔開而使導線200不會相互碰撞。至上訴人所稱「系爭專利由於樞接部之設置，四個滑輪組可相對各該樞接部產生樞轉關係，當電纜(導線)鬆放時，因為滑輪組及電纜(導線)本身的重量受重力影響，而自動往設計方向翻轉之功效」(本院卷一第384頁第1至4行，及甲證10、11之動畫演示)，為具有重量之滑輪組及電纜相對於樞接點會產生力矩之必然結果，故上訴人所稱系爭專利之前述功效為可預期者，難以取得進步性。此外，乙證11之支撐體3、乙證12之組合式導線架及乙證13之角狀連接軸13、角狀連接軸16與角狀連接套筒18之組合，係均為設置於導線之間用以將導線隔開，亦可產生前述「使導線在更換的過程中，並不會相互碰撞或是打結，以此提高導線更換作業的安全性」之功效，據此上訴人所稱有利功效，係乙證11至13所能達成者，其結果是可期的，故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無可取。
　㈨綜上所述，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二、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不具進步性：
　㈠系爭專利請求項2係依附系爭專利請求項1，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兩滑輪之間設有一穿孔，該框架件可選擇性地將該穿孔封閉，該穿孔可供該導線穿設」之技術特徵。
　㈡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又乙證13圖式第1圖已揭露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的兩滑輪間設有穿孔，該穿孔可供上線34穿設，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具有滑輪車框12，而滑輪車框12具有擺動式的繩索插脫用開閉側框片12a，故乙證13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2之附屬技術特徵。
　㈢綜上所述，乙證11至13已揭露或簡單變更可得系爭專利請求項2之整體技術特徵，且乙證11至13間具有合理的組合動機，已如前述，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可依據乙證11至13所揭露之技術內容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2的發明，故乙證11至13之結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不具進步性。　　　　　　　　　　　　　　　
三、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不具進步性：　　
　㈠系爭專利請求項3係依附系爭專利請求項2，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2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該框架件具有一第一框部及一第二框部，該第二框部樞設於該第一框部，該第二框部可相對該第一框部樞轉，並選擇性地將該穿孔封閉」之技術特徵。
　㈡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又乙證13圖式第1圖已揭露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具有滑輪車框12，而滑輪車框12具有擺動式的繩索插脫用開閉側框片12a，其中滑輪車框12與開閉側框片12a可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3之第一框部與第二框部，故乙證13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3之附屬技術特徵。
　㈢綜上所述，乙證11至13已揭露或簡單變更可得系爭專利請求項3之整體技術特徵，且乙證11至13間具有合理的組合動機，已如前述，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可依據乙證11至13所揭露之技術內容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3的發明，故乙證11至13之結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不具進步性。　　　　　　　　　　　　　　
四、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5不具進步性：
　㈠系爭專利請求項5係依附系爭專利請求項1，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該限位裝置包括有一連接部及一鎖固部，該連接部設於該第一段、該第二段、該第三段及該第四段任意相鄰兩者之間，該鎖固部設於該穿繩孔之一側，該鎖固部可選擇性地將該穿繩孔封閉」之技術特徵。
　㈡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又乙證13圖式第1圖已揭露吊金車連接繩索固定具17具有連接部與鎖固部，其具有穿繩孔可供連接繩索穿設，雖乙證13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設於該第一段、該第二段、該第三段及該第四段任意相鄰兩者之間」之技術特徵，惟乙證11圖式第1圖已揭露支撐件3具有4延伸部32，且乙證13已揭露吊金車連接繩索固定具17依附設在滑輪車框15與連接軸16一側部相互鄰接的部分，故將吊金車連接繩索固定具17設於乙證11之支撐件中4個延伸部32的其中兩個之間，僅為設置位置的簡單變更。
　㈢綜上所述，乙證11至13已揭露或簡單變更可得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整體技術特徵，且乙證11至13間具有合理的組合動機，已如前述，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可依據乙證11至13所揭露之技術內容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5的發明，故乙證11至13之結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5不具進步性。
五、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6不具進步性：
　㈠系爭專利請求項6係依附系爭專利請求項1，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該第一基準線及該第二基準線並不會通過該些樞接部，且該些滑輪組係根據該第一基準線及該第二基準線，呈相互隔開設置」之技術特徵。
　㈡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又乙證11圖式第1圖已揭露支撐體之一個中心部31及4個延伸部32，該延伸部相對於該中心部，沿4個方向呈放射狀延伸，相互鄰接的延伸部32其延伸方向正交，係可定義出系爭專利請求項6之第一基準線與第二基準線，該第一基準線及該第二基準線並不會通過螺栓B2，且線夾2係根據該第一基準線及該第二基準線，呈相互隔開設置線夾2，故乙證11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6之附屬技術特徵。
　㈢綜上所述，乙證11至13已揭露或簡單變更可得系爭專利請求項6之整體技術特徵，且乙證11至13間具有合理的組合動機，已如前述，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可依據乙證11至13所揭露之技術內容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6的發明，故乙證11至13之結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6不具進步性。　
六、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8不具進步性：
　㈠系爭專利請求項8係依附系爭專利請求項1，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該第一樞接部及該第二樞接部至該基準點之距離，與該第三樞接部及該第四樞接部至該基準點之距離之長度比介於1.3至1.8之間」之技術特徵。
　㈡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又乙證12圖式第2圖已揭露組合間隔件，其中立體型框體3A，係為上下非等長的結構，雖乙證12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8之「該第一樞接部及該第二樞接部至該基準點之距離，與該第三樞接部及該第四樞接部至該基準點之距離之長度比介於1.3至1.8之間」之技術特徵，惟系爭專利請求項8所界定之長度比值，僅為限定上下不等長的結構，已為乙證12所揭露，故長度比值僅為長度的簡單限定或變更。
　㈢綜上所述，乙證11至13已揭露或簡單變更可得系爭專利請求項8之整體技術特徵，且乙證11至13間具有合理的組合動機，已如前述，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可依據乙證11至13所揭露之技術內容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8的發明，故乙證11至13之結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8不具進步性。
七、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9不具進步性：
　㈠系爭專利請求項9係依附系爭專利請求項8，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8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該連接裝置係呈交叉設置，且呈X字型」之技術特徵。
　㈡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8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查乙證11圖式第1圖已揭露支撐體3係呈交叉設置，且呈X字型，故乙證11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9之附屬技術特徵。
　㈢綜上所述，乙證11至13已揭露或簡單變更可得系爭專利請求項9之整體技術特徵，且乙證11至13間具有合理的組合動機，已如前述，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可依據乙證11、12、13所揭露之技術內容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9的發明，故乙證11至13之結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9不具進步性。　　　　　
(參)乙證11至13、乙證21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至6、8至9不具進步性：
　　如前所述，乙證11至13之組合既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至6、8至9不具進步性，則乙證11至13、21之組合自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至6、8至9不具進步性。　
陸、結論：
　　綜上所述，乙證11至13之組合、以及乙證11至13、乙證21之組合均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至6、8至9不具進步性，而有應撤銷之原因，依智審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上訴人不得對被上訴人主張權利，故上訴人依專利法第96條第1至3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如上訴聲明第㈡、㈢項，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柒、因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至6、8至9有應撤銷之原因，上訴人不得對被上訴人主張權利，自無須審理爭點3、4、5。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詳予論駁，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陳端宜
                                  法  官　蔡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應另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 第1
項但書或第2 項( 詳附註) 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
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邱于婷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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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陳寶玉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楊理安律師（兼上一人及以次二人送達代收人）
  趙嘉文 住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1段324號3樓    
  吳俊億 住同上
被 上訴 人  永磊實業有限公司

兼上一人之
法定代理人  賴國永 住同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賴蘇民律師（兼上一人及以次二人送達代收人）
   孫德沛律師
   廖沿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害專利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
華民國113年5月22日本院112年度民專訴字第14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同年1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於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民國112年8月30日修正施行前已
    繫屬於本院，依修正施行後之第75條第1項規定，適用修正
    施行前之規定（下稱智審法）。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侵害其第I775595號「四輪吊金滑
    車」發明專利（下稱系爭專利）之專利權，被上訴人於原審
    抗辯「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
    5至6、8至9不具進步性，嗣於本院審理時追加主張「乙證11
    至13、乙證21之組合」亦足以證明上開請求項不具進步性，
    係就原審所提之攻擊防禦方法為補充，依民事訴訟法第447
    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此經本院曉諭准許其追加並
    命兩造就該爭點為攻防（本院卷一第458頁）。　
貳、上訴人之主張：
    上訴人為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於111年9月12日發現被上訴
    人永磊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被上訴人公司，其法定代理人為
    被上訴人賴國永）於承攬訴外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台電公司）「345KV中火~后里線#30~#59更換導地線工程
    」（下稱系爭工程）之施工過程中，未經上訴人授權即使用
    系爭專利製造之吊金滑車（下稱系爭產品，即甲證3、丁證1
    。本件證據之編號及所在卷冊頁碼如附表1所示），經上訴
    人進行侵權比對，比對結果為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
    1至3、5至6之文義範圍，及請求項8至9之均等範圍，而侵害
    系爭專利。上訴人乃於同年11月8日發函警告被上訴人（甲
    證5），詎其置若罔聞。爰依專利法第96條第1至3項、公司
    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不得直接或間接、自行
    或委請他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
    而進口系爭物品，加以回收並銷毀，且應連帶損害賠償新臺
    幣（下同）50萬元。　　
叁、被上訴人之抗辯：　　
　　習知電塔進行輸電線路的更換方式，是根據導線數量，將多
    個單輪吊金滑車互相連結並掛設於導線上。導線間隔器為台
    電公司為避免導線相互碰撞影響送電之器具，有多種形式（
    如X型、O型、H型式），系爭產品吊金滑車係依上述導線間
    隔器形狀與單輪吊金滑車結合後改裝而成（乙證7），系爭
    產品為H型式，與上訴人之系爭專利之吊金滑車輪不僅型式
    不同，外觀、尺寸及重量亦均不相同，且無系爭專利請求項
    1所稱第一基準線、第二基準線、以及一基準點，亦無一第
    一象限、一第二象限、一第三象限及一第四象限，二者文義
    並不相同，自無侵害系爭專利。況乙證11至13之組合、及乙
    證11至13、21之組合，均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至6
    、8至9不具進步性，系爭專利有無效之原因，上訴人自不得
    對被上訴人主張權利，故上訴人之請求均無理由。　　
肆、上訴及答辯聲明：
一、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提起上訴，聲明如下：
　㈠原判決廢棄。
　㈡被上訴人不得自行或使第三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
    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物品；被上訴人等
    並應將已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
    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物品加以回收並銷毁。
　㈢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50萬元，暨自原審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㈣第㈢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之答辯聲明：
　㈠上訴駁回。
　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伍、得心證之理由：
　　兩造之不爭執事項如附表2所示，至其等所爭執之處，經協
    議簡化如附表3所示，並同意先就爭點第1至3項進行調查及
    辯論（本院卷一第288頁）。茲分述如下：  
(壹)本院應自為判斷系爭專利之有效性：　　　　　　　　　
一、被上訴人以如附表5所示之引證抗辯系爭專利有應撤銷之原
    因，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本院依智審法第16
    條第1項規定自為判斷。
二、系爭專利於110年9月8日申請，於111年7月4日審定准予專利
    ，於同年8月21日公告，專利權期間至130年9月7日止，故系
    爭專利有無撤銷之原因，應依核准時所適用之111年5月4日
    修正公布、同年7月1日施行之專利法（下稱核准時專利法）
    。
三、依核准時專利法第21條規定，發明，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
    思想之創作。又依同法第22條第2項規定，發明為其所屬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
    時，不得取得發明專利。另發明專利權有違反同法第22條第
    2項規定者，任何人得向專利專責機關提起舉發（同法第71
    條第1項第1款規定參照）。
四、系爭專利所欲解決的問題、主要圖式及申請專利範圍，如附
    表4所示。至被上訴人所提引證，其公告日、公開日皆早於
    系爭專利優先權日（110年9月8日），可作為系爭專利之先
    前技術（相關技術內容及圖式如附表5所示）。　　　　
(貳)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至6、8至9不具進步性：　　　　　　　　　　　　
一、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㈠要件1B至1F：
　　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技術特徵經解析如附表6所示，其與乙證
    11比對如下：
　　⒈乙證11為一導線架1，其中圖式第1、3、6圖與說明書第【0
      016】、【0017】段記載「導線架1分別獨立地夾持多條送
      電線10，以免其互相接觸。導線架1具備線夾2、支撐體3
      及連接體4。線夾2是夾持送電線10的工具，例如，相對於
      支撐體3設置有4個」，其中乙證11之支撐體3，相當於系
      爭專利請求項1之一連接裝置，乙證11圖式第1、3、6圖與
      說明書第【0019】段記載「支撐體3是支撐線夾2的工具，
      例如，為了對4個線夾2進行支撐，形成為正視時為十字形
      。也就是說，支撐體3具有一個中心部31及延伸部32，該
      延伸部相對於該中心部，沿4個方向呈放射狀延伸，相互
      鄰接的延伸部32其延伸方向正交。」，其中乙證11之支撐
      體3之一個中心部31及4個延伸部32，該延伸部相對於該中
      心部，沿4個方向呈放射狀延伸，相互鄰接的延伸部32其
      延伸方向正交，係可定義出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一第一基
      準線、一第二基準線、一基準點、一第一段、一第二段、
      一第三段、一第四段，該第一基準線及該第二基準線皆通
      過該基準點且相互垂直，該第一基準線、該第二基準線及
      該基準點係依照逆時針方向，依序將該連接裝置定義有一
      第一象限、一第二象限、一第三象限及一第四象限，該第
      一段、該第二段、該第三段及該第四段係分別對應該第一
      象限、該第二象限、該第三象限及該第四象限設置。乙證
      11圖式第1、3、6圖與說明書第【0020】段記載「連接體4
      設置於各支撐體3的延伸部32的前端。連接體4具備設置於
      支撐體3上的框體、可自由旋轉地嵌合於框體上的軸體42
      」、說明書第【0022】段記載「軸體42可自由旋轉地收納
      於框體41上……。軸體42具有作為旋轉軸的圓柱狀芯材42a
      及沿該芯材42a的圓周方向等間隔地設置的凸部42b。在芯
      材42a的中心(旋轉軸心)，形成有供螺栓B2插通的孔，螺
      栓B2穿過該孔，利用螺母N2，和線夾2固定……。從而可以
      連接線夾2和支撐體3」，其中乙證11之四個連接體4，係
      藉由螺栓B2與螺母N2所形成之樞接部以設於支撐體3上，
      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四個樞接部，該些樞接部係相
      互隔開設置，另由乙證11之支撐體3之一個中心部31及延
      伸部32，該延伸部相對於該中心部，沿4個方向呈放射狀
      延伸，相互鄰接的延伸部32其延伸方向正交，係可定義出
      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該些樞接部係分別設於該第一象限、
      該第二象限、該第三象限及該第四象限，且該些樞接部係
      相互隔開設置，其中，該些樞接部係分為一第一樞接部、
      一第二樞接部、一第三樞接部及一第四樞接部，該第一樞
      接部、該第二樞接部、該第三樞接部及該第四樞接部係依
      序分別設於該第一段、該第二段、該第三段及該第四段。
　　⒉因此，乙證11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B「一連接裝
      置，其具有一第一基準線、一第二基準線、一基準點、一
      第一段、一第二段、一第三段、一第四段及四個樞接部，
      」、要件1C「該第一基準線及該第二基準線皆通過該基準
      點且相互垂直，該第一基準線、該第二基準線及該基準點
      係依照逆時針方向，依序將該連接裝置定義有一第一象限
      、一第二象限、一第三象限及一第四象限，」、要件1D「
      該第一段、該第二段、該第三段及該第四段係分別對應該
      第一象限、該第二象限、該第三象限及該第四象限設置，
      」、要件1E「該些樞接部係分別設於該第一象限、該第二
      象限、該第三象限及該第四象限，且該些樞接部係相互隔
      開設置，」、要件1F「其中，該些樞接部係分為一第一樞
      接部、一第二樞接部、一第三樞接部及一第四樞接部，該
      第一樞接部、該第二樞接部、該第三樞接部及該第四樞接
      部係依序分別設於該第一段、該第二段、該第三段及該第
      四段，」之技術特徵。
　㈡要件1G：
　　⒈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乙證12比對如下：
　　　乙證12為一組合式導線架，其中圖式第2圖與說明書第【0
      010】、【0011】段記載「……組合式導線架，適用於當初
      以2導體輸電線運轉，將來增設2導體，最終建構4導體輸
      電線的多導體架空輸電路線。……初設置導線架(1)和增設
      導線架(2)構成，……，另外，框體3預先具備凸緣狀的連結
      部4」，可知乙證12之組合式導線架，具有初設置導線架
      與增設導線架，可用於4條導體中，其中組合式導線架，
      係為上下非等長的結構，兩線夾2A樞接至立體型框體3A間
      的距離大於兩線夾2連接至直線型框體3的距離，相當於系
      爭專利請求項1之該第一樞接部至該第二樞接部之距離大
      於該第三樞接部至該第四樞接部之距離，故乙證12已揭露
      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G「該第一樞接部至該第二樞接
      部之距離大於該第三樞接部至該第四樞接部之距離；」之
      技術特徵。
　　⒉上訴人主張系爭專利藉由「該第一樞接部至該第二樞接部
      之距離大於該第三樞接部至該第四樞接部之距離；」之技
      術特徵，使4個滑輪組中供導線穿設的位置呈現上寬下窄
      的分布，而乙證12並未揭露要件1G之技術特徵，其梯形造
      型設計不具備偏心樞轉的功能云云。然查：
　　　⑴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G為「該第一樞接部至該第二樞接
        部之距離大於該第三樞接部至該第四樞接部之距離」之
        技術特徵，並非「該第一樞接部『之導線位置』至該第二
        樞接部『之導線位置』之距離大於該第三樞接部『之導線
        位置』至該第四樞接部『之導線位置』之距離」，故上訴
        人以乙證12圖2之4個導體1位置（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
        項1之導線位置)，主張乙證12呈現出矩形分布，而未揭
        露要件1G云云(見甲證12第4至5頁)，係限縮比對，委無
        足取。
　　　⑵核准時專利法第58條第4項規定：「發明專利權範圍，以
        申請專利範圍為準，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並得審酌
        說明書及圖式。」準此，發明專利權範圍係以申請專利
        範圍為準，發明說明及圖式係立於從屬地位，未曾記載
        於申請專利範圍之事項，不在保護範圍之內，尤應避免
        自說明書或圖式引入請求項所未記載之技術特徵，而不
        當地限縮發明專利對外公告而客觀表現之專利權範圍，
        此即「禁止讀入原則」。依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C「
        該第一基準線及該第二基準線皆通過該基準點且相互垂
        直，該第一基準線、該第二基準線及該基準點係依照逆
        時針方向，依序將該連接裝置定義有一第一象限、一第
        二象限、一第三象限及一第四象限，」所載，系爭專利
        請求項1並未定義兩條相互垂直之第一基準線及第二基
        準線的方向，亦未限定上方為第一象限及第二象限、下
        方為第三象限及第四象限，連接裝置自不限於「上寬下
        窄」。至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07】段所載「呈上寬下
        窄的連接裝置」、第【0023】段所載「呈上寬下窄的連
        接裝置10」，以及系爭專利圖3將上半部定義為一第一
        象限及一第二象限、下半部定義為一第三象限及一第四
        象限，僅係實施例之示意及說明，此為系爭專利請求項
        1所未記載之技術特徵，故上訴人主張系爭專利請求項1
        之四輪吊金滑車具有上寬下窄技術特徵云云，顯自說明
        書及圖式引入作為認定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發明範圍，
        已違反禁止讀入原則。　　
　　　⑶乙證12的線夾2、2A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樞接部，
        依乙證12圖2所載，乙證12的4個線夾2、2A位於梯形立
        體型框體3A的四個頂點，雖乙證12並未明示圖2具有第
        一、二、三、四象限，惟該所屬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可自行將乙證12圖2之下半部定義為一第一象限及一第
        二象限、上半部定義為一第三象限及一第四象限，且乙
        證12圖2之立體型框體3A也是一種呈上下非對稱等長的
        結構，故乙證12實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G之技
        術特徵。此外，上、下、左、右的相對位置取決於參考
        的座標系統或基準點，日常生活中的上下左右的判斷依
        賴於人體的直觀感受，並無固定的數學參考，故系爭專
        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非常容易想到，也能
        輕易將乙證12圖2所揭示的立體型框體3A上下倒置得到
        上寬下窄的構造，而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G「
        該第一樞接部至該第二樞接部之距離大於該第三樞接部
        至該第四樞接部之距離」技術特徵。 　　　　　
　㈢要件1A、1I、1K：
　　⒈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乙證13比對如下：
　　　⑴乙證13為一吊金車，其中圖式第1圖與說明書第【0001】
        段記載「一種吊金車，適合運用在反轉式吊輪工法，於
        架設上下左右間隔且大致平行的超高壓電線用的4條送
        電時，使在左右的送電線上下對調」、說明書第【0012
        】段記載「左右不對稱型垂直二連式吊金車10，其中將
        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與下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4配設在
        兩相反側，而該兩者之間，設有連接軸機構將兩者結合
        為一體。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具有滑輪車框，而滑輪
        車框12具有擺動式的繩索插脫用開閉側框片12a；下部
        垂直二輪滑輪車14具有滑輪車框15，而滑輪車框15具有
        擺動式的繩索插脫用開閉側框片15a。連接軸機構包含
        角狀連接軸13、角狀連接軸16、角狀連接套筒18，及吊
        金車連接繩索固定具17，成為螺桿連接型的構造，其中
        角狀連接軸13具有螺桿孔，且附設在上部垂直二輪滑輪
        車11的滑輪車框12的下部中央；角狀連接軸16具有螺桿
        孔，且附設在下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4的滑輪車框15的上
        部中央；角狀連接套筒18設有螺桿孔，經由螺桿19固定
        相向設置的兩個連接軸13、16，且經由臂件20連接偏心
        砝碼21；吊金車連接繩索固定具17為夾子型，附設在滑
        輪車框15與連接軸16一側部相互鄰接的部分」，其中乙
        證13之二輪滑輪車11具有兩滑輪及一滑輪車框12，該兩
        滑輪係轉動設於該滑輪車框12內且呈對稱設置，且二輪
        滑輪車11可供一導線穿設與繩索固定具17其設於連接軸
        機構之一側，繩索固定具17具有一穿繩孔，該穿繩孔係
        可供一車繩穿設。
　　　⑵因此，乙證13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A「一種四
        輪吊金滑車，其包含：」、要件1I「各該滑輪組具有兩
        滑輪及一框架件，該兩滑輪係轉動設於該框架件內且呈
        對稱設置，」、要件1K「一限位裝置，其設於該連接裝
        置之一側，該限位裝置具有一穿繩孔，該穿繩孔係可供
        一車繩穿設。」之技術特徵。
　　⒉上訴人主張乙證13明顯為「二輪吊金滑車」而非系爭專利
      「四輪吊金滑車」云云。惟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A為「
      一種四輪吊金滑車，其包含：」技術特徵，非「一種四『
      組滑』輪吊金滑車，其包含：」，故上訴人以乙證13圖1之
      2組滑輪，主張為二輪吊金滑車，而未揭露要件1A，係限
      縮比對，即有未洽。又乙證13請求項1所載為「一種四條
      輸電線更換用吊金車，該吊金車系將『上部垂直二輪』金車
      和『下部垂直二輪』金車，……」，可知乙證13雖分為上部和
      下部兩組滑輪之吊金車，但實際上仍為具有四個滑輪的「
      四輪吊金滑車」，故乙證13實已揭露「四輪吊金滑車」技
      術特徵。再者，縱使採認上訴人之主張乙證13為「二『組
      滑』輪吊金滑車」未揭露「四『組滑』輪吊金滑車」之技術
      特徵，惟乙證13與系爭專利皆用於四條輸電線更換，該所
      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非常容易想到，也能輕易將
      乙證13所揭示的「二組滑輪」更改數字為「四組滑輪」，
      而完成要件1A「一種四輪吊金滑車，其包含：」技術特徵
      ，故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⒊上訴人另主張乙證13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K「
      一限位裝置，其設於該連接裝置之一側，該限位裝置具有
      一穿繩孔，該穿繩孔係可供一車繩穿設」之技術特徵云云
      。然乙證13的吊金車連接繩索固定具17（等同於系爭專利
      的限位裝置30）也是設置於連接在該上、下部垂直二輪滑
      輪車11、14之間的連結軸機構一側，該吊金車連結繩索固
      定具17也具有一穿繩孔171（等同於系爭專利的穿繩孔31
      ），該穿繩孔171也可供一吊金車連結繩索27（等同於系
      爭專利的車繩300）穿設。因此，乙證13之吊金車連結繩
      索固定具17，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限位裝置30的技
      術特徵及功效，亦即，乙證13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
      要件1K之技術特徵，故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委不可採。　　
　㈣要件1H：
　　⒈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乙證11、13比對：乙證11之四個連接體
      4，係藉由螺栓B2與螺母N2所形成之樞接部以設於支撐體3
      上，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四個樞接部；乙證13之二
      輪滑輪車11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滑輪組，已如前所
      述。故乙證11、13共同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H「
      四個滑輪組，其係分別樞設於各該樞接部，」之技術特徵
      。
　　⒉上訴人主張乙證11至13未揭露要件1H之技術特徵云云。雖
      乙證11、12或13單一證據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
      H「四個滑輪組，其係分別樞設於各該樞接部」技術特徵
      ，然乙證11、12、13之間具有組合動機（詳後所述），且
      乙證11之線夾2與乙證13之二輪滑輪車11，皆具有系爭專
      利請求項1之穿孔可供該導線穿設，其功能及作用具有共
      通性，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將乙證11之4個
      線夾2以乙證13之二輪滑輪車11置換，完成系爭專利請求
      項1之要件1H之技術特徵，應非難事，故上訴人此部分主
      張並不可取。　
　㈤要件1J：
　　⒈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乙證11、13比對如下：
　　　⑴乙證13為一吊金車，其中圖式第1圖與說明書第【0012】
        段記載「左右不對稱型垂直二連式吊金車10，其中將上
        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與下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4配設在兩
        相反側，而該兩者之間，設有連接軸機構將兩者結合為
        一體。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具有滑輪車框，而滑輪車
        框12具有擺動式的繩索插脫用開閉側框片12a；下部垂
        直二輪滑輪車14具有滑輪車框15，而滑輪車框15具有擺
        動式的繩索插脫用開閉側框片15a。連接軸機構包含角
        狀連接軸13、角狀連接軸16、角狀連接套筒18，及吊金
        車連接繩索固定具17，成為螺桿連接型的構造，其中角
        狀連接軸13具有螺桿孔，且附設在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
        11的滑輪車框12的下部中央；角狀連接軸16具有螺桿孔
        ，且附設在下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4的滑輪車框15的上部
        中央；角狀連接套筒18設有螺桿孔，經由螺桿19固定相
        向設置的兩個連接軸13、16，且經由臂件20連接偏心砝
        碼21；吊金車連接繩索固定具17為夾子型，附設在滑輪
        車框15與連接軸16一側部相互鄰接的部分」，其中乙證
        13之二輪滑輪車11可供一導線穿設與繩索固定具17其設
        於連接軸機構之一側，繩索固定具17具有一穿繩孔，該
        穿繩孔係可供一車繩穿設，故乙證13已揭露系爭專利請
        求項1要件1J中「且各該滑輪組可供一導線穿設；以及
        」之技術特徵。
　　　⑵乙證11之圖式第1、5圖與說明書第【0016】段記載「導
        線架11包括：線夾2、支撐體3及連結體4」、說明書第
        【0020】段記載「連結體4包括：設於支持體的箱體41
        、以可自在旋轉的狀態嵌合於箱體41的軸體42，以及設
        於箱體41和軸體42之間的軸承43」，乙證11之連結體4
        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樞接部，故乙證11已揭露系
        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J中之「樞轉關係」。
　　　⑶乙證13已揭露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之角狀連接軸13與
        下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4之角狀連接軸16均具有螺桿孔可
        經由螺桿19穿設，當乙證13之螺桿穿設螺孔時，可應用
        乙證11之連結體4之設計，即可形成一樞接部產生樞轉
        之功能，故系爭專利請求項1「各該滑輪組係可相對各
        該樞接部產生『樞轉』關係，」技術特徵係為相關領域具
        通常知識者藉由乙證11之連結體4之設計簡單變更乙證1
        3之角狀連接軸13、16所能輕易完成者。故該所屬技術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可藉由乙證11之導線架、乙證13
        之吊金車所揭露之內容及簡單變更可得系爭專利請求項
        1之要件1J「各該滑輪組係可相對各該樞接部產生樞轉
        關係，且各該滑輪組可供一導線穿設；以及」之技術特
        徵。
　　⒉上訴人指稱原審逕認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該滑輪組係可相
      對各該樞接部產生樞轉關係」之技術特徵，屬相關技術領
      域具通常知識者所能輕易完成之技術，亦屬率斷之云云。
      惟乙證11已揭露線夾個別連接於連接體上，四個連接體4
      係藉由螺栓B2與螺母N2所形成之樞接部以設於支撐體3上
      ，乙證11之連結體4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樞接部，故
      乙證11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樞轉關係」。另乙證1
      3已揭露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之角狀連接軸13與下部垂
      直二輪滑輪車14之角狀連接軸16均具有螺桿孔可經由螺桿
      19穿設，當乙證13之螺桿穿設螺孔時，可應用乙證11之連
      結體4之設計，即可形成一樞接部產生樞轉之功能，由於
      乙證11至13具有組合動機（詳後所述），因此，將乙證13
      之二輪滑輪車藉由樞接方式設置於乙證11之支撐體3的延
      伸部32的前端，即可使得四個滑輪組，其分別樞設於各樞
      接部及各滑輪組係可相對各該樞接部產生樞轉關係，即系
      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J中「該滑輪組係可相對各該樞接部
      產生樞轉關係」之技術特徵，為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常知識者，藉由乙證11、13所能輕易完成者，上訴人此部
      分主張並無可採。　　
  ㈥承前所述，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乙證11、12、13技術特徵比對簡表如附表6所示，而乙證11、12、13已揭露及簡單變更可得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整體技術特徵，且乙證11、12、13皆具有間隔或架空複數電線之設計，均屬安裝組合電纜或電線之相關技術領域，又均用以使電線間保持間距以避免相互接觸，具有功能與作用的共通性，且能解決相互碰撞或打結之問題，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有動機將乙證11之支撐體變更為乙證12之上下非等長的結構，並將乙證13之二輪滑輪車與繩索固定具分別設置於乙證11之支撐體3的延伸部32的前端與支撐體3之一側，使支撐體3中的4延伸部分別樞設二輪滑輪車，使滑輪車可樞轉，及支撐體3之一側設有繩索固定具，而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發明，且具有相同的功效，故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㈦上訴人提出甲證12第一之(一)之1點，主張乙證11至13不具組
    合動機云云。惟乙證11圖1、2及說明書第【0016】段揭示「
    導線架1分別夾持複數條輸電線10，使其彼此不接觸。」；
    乙證12圖2與說明書第【0007】段記載「初設置導線架係具
    備依當初架線的導體數之線夾，……，該增設導線架係具備因
    應將來增設的導體之線夾」及說明書第【0008】段記載「初
    設置導線架設有直線型框體，增設導線架則設有立體型框體
    」，可知導體(即電線)因導線架結構而相互相隔，使其彼此
    不接觸；乙證13圖1、4揭示連接軸13、16與連接套筒18之組
    合，係均為設置於輸電線之間用以將輸電線隔開。因此，乙
    證11、12、13皆具有間隔或架空複數電線之設計，三者均屬
    安裝組合電纜、輸電線或電線之相關技術領域，具有技術領
    域之關連性，又均用以使電線間保持間距以避免相互接觸，
    具有功能或作用之共通性。故乙證11至13之間具有組合動機
    ，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不足採。
　㈧上訴人又主張系爭專利藉由「該第一樞接部至該第二樞接部
    之距離大於該第三樞接部至該第四樞接部之距離；」之技術
    特徵，使四個滑輪組中供導線穿設的位置呈現上寬下窄的分
    布，可確保上方導線即使垂墜，也不會與下方導線相互碰撞
    或打結，而乙證12並未揭露要件1G之技術特徵，其梯形造型
    設計不具備偏心樞轉的功能，並無任何電纜在電線抽換鬆放
    過程中發生小範圍垂墜時防止與下方的電纜相互碰撞或打結
    之功效；另系爭專利請求項1相較乙證11、乙證12、乙證13
    具有利功效，應具進步性云云。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連接裝
    置不限於「上寬下窄」，已於前述，依系爭專利說明書第【
    0017】段記載「四個滑輪組20，其係分別樞設於各樞接部11
    ，各滑輪組20係可相對各樞接部11樞轉」，以及第【0007】
    段所載「透過……連接裝置，使導線在更換的過程中，並不會
    相互碰撞或是打結，以此提高導線更換作業的安全性」、第
    【0023】段所載「透過……連接裝置10，使導線200在更換的
    過程中，並不會相互碰撞或是打結」，可知系爭專利係藉由
    連接裝置10，將導線200隔開使導線200不會相互碰撞或打結
    所造成，並非以滑輪組20將導線200隔開而使導線200不會相
    互碰撞。至上訴人所稱「系爭專利由於樞接部之設置，四個
    滑輪組可相對各該樞接部產生樞轉關係，當電纜(導線)鬆放
    時，因為滑輪組及電纜(導線)本身的重量受重力影響，而自
    動往設計方向翻轉之功效」(本院卷一第384頁第1至4行，及
    甲證10、11之動畫演示)，為具有重量之滑輪組及電纜相對
    於樞接點會產生力矩之必然結果，故上訴人所稱系爭專利之
    前述功效為可預期者，難以取得進步性。此外，乙證11之支
    撐體3、乙證12之組合式導線架及乙證13之角狀連接軸13、
    角狀連接軸16與角狀連接套筒18之組合，係均為設置於導線
    之間用以將導線隔開，亦可產生前述「使導線在更換的過程
    中，並不會相互碰撞或是打結，以此提高導線更換作業的安
    全性」之功效，據此上訴人所稱有利功效，係乙證11至13所
    能達成者，其結果是可期的，故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無可取
    。
　㈨綜上所述，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二、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不具進步性：
　㈠系爭專利請求項2係依附系爭專利請求項1，包含系爭專利請
    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兩滑輪之間設有一
    穿孔，該框架件可選擇性地將該穿孔封閉，該穿孔可供該導
    線穿設」之技術特徵。
　㈡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
    如前述。又乙證13圖式第1圖已揭露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
    的兩滑輪間設有穿孔，該穿孔可供上線34穿設，上部垂直二
    輪滑輪車11具有滑輪車框12，而滑輪車框12具有擺動式的繩
    索插脫用開閉側框片12a，故乙證13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2
    之附屬技術特徵。
　㈢綜上所述，乙證11至13已揭露或簡單變更可得系爭專利請求項2之整體技術特徵，且乙證11至13間具有合理的組合動機，已如前述，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可依據乙證11至13所揭露之技術內容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2的發明，故乙證11至13之結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不具進步性。　　　　　　　　　　　　　　　
三、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不具進步性：
    　　
　㈠系爭專利請求項3係依附系爭專利請求項2，包含系爭專利請
    求項2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該框架件具有一第
    一框部及一第二框部，該第二框部樞設於該第一框部，該第
    二框部可相對該第一框部樞轉，並選擇性地將該穿孔封閉」
    之技術特徵。
　㈡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不具進步性，已
    如前述。又乙證13圖式第1圖已揭露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
    具有滑輪車框12，而滑輪車框12具有擺動式的繩索插脫用開
    閉側框片12a，其中滑輪車框12與開閉側框片12a可對應系爭
    專利請求項3之第一框部與第二框部，故乙證13已揭露系爭
    專利請求項3之附屬技術特徵。
　㈢綜上所述，乙證11至13已揭露或簡單變更可得系爭專利請求項3之整體技術特徵，且乙證11至13間具有合理的組合動機，已如前述，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可依據乙證11至13所揭露之技術內容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3的發明，故乙證11至13之結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不具進步性。　　　　　　　　　　　　　　
四、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5不具進步性：
　㈠系爭專利請求項5係依附系爭專利請求項1，包含系爭專利請
    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該限位裝置包括有
    一連接部及一鎖固部，該連接部設於該第一段、該第二段、
    該第三段及該第四段任意相鄰兩者之間，該鎖固部設於該穿
    繩孔之一側，該鎖固部可選擇性地將該穿繩孔封閉」之技術
    特徵。
　㈡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
    如前述。又乙證13圖式第1圖已揭露吊金車連接繩索固定具1
    7具有連接部與鎖固部，其具有穿繩孔可供連接繩索穿設，
    雖乙證13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設於該第一段、該第
    二段、該第三段及該第四段任意相鄰兩者之間」之技術特徵
    ，惟乙證11圖式第1圖已揭露支撐件3具有4延伸部32，且乙
    證13已揭露吊金車連接繩索固定具17依附設在滑輪車框15與
    連接軸16一側部相互鄰接的部分，故將吊金車連接繩索固定
    具17設於乙證11之支撐件中4個延伸部32的其中兩個之間，
    僅為設置位置的簡單變更。
　㈢綜上所述，乙證11至13已揭露或簡單變更可得系爭專利請求
    項5之整體技術特徵，且乙證11至13間具有合理的組合動機
    ，已如前述，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可依據乙證
    11至13所揭露之技術內容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5的發明
    ，故乙證11至13之結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5不具進步
    性。
五、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6不具進步性：
　㈠系爭專利請求項6係依附系爭專利請求項1，包含系爭專利請
    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該第一基準線及該
    第二基準線並不會通過該些樞接部，且該些滑輪組係根據該
    第一基準線及該第二基準線，呈相互隔開設置」之技術特徵
    。
　㈡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
    如前述。又乙證11圖式第1圖已揭露支撐體之一個中心部31
    及4個延伸部32，該延伸部相對於該中心部，沿4個方向呈放
    射狀延伸，相互鄰接的延伸部32其延伸方向正交，係可定義
    出系爭專利請求項6之第一基準線與第二基準線，該第一基
    準線及該第二基準線並不會通過螺栓B2，且線夾2係根據該
    第一基準線及該第二基準線，呈相互隔開設置線夾2，故乙
    證11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6之附屬技術特徵。
　㈢綜上所述，乙證11至13已揭露或簡單變更可得系爭專利請求
    項6之整體技術特徵，且乙證11至13間具有合理的組合動機
    ，已如前述，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可依據乙證
    11至13所揭露之技術內容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6的發明
    ，故乙證11至13之結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6不具進步
    性。　
六、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8不具進步性：
　㈠系爭專利請求項8係依附系爭專利請求項1，包含系爭專利請
    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該第一樞接部及該
    第二樞接部至該基準點之距離，與該第三樞接部及該第四樞
    接部至該基準點之距離之長度比介於1.3至1.8之間」之技術
    特徵。
　㈡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
    如前述。又乙證12圖式第2圖已揭露組合間隔件，其中立體
    型框體3A，係為上下非等長的結構，雖乙證12未揭露系爭專
    利請求項8之「該第一樞接部及該第二樞接部至該基準點之
    距離，與該第三樞接部及該第四樞接部至該基準點之距離之
    長度比介於1.3至1.8之間」之技術特徵，惟系爭專利請求項
    8所界定之長度比值，僅為限定上下不等長的結構，已為乙
    證12所揭露，故長度比值僅為長度的簡單限定或變更。
　㈢綜上所述，乙證11至13已揭露或簡單變更可得系爭專利請求
    項8之整體技術特徵，且乙證11至13間具有合理的組合動機
    ，已如前述，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可依據乙證
    11至13所揭露之技術內容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8的發明
    ，故乙證11至13之結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8不具進步
    性。
七、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9不具進步性：
　㈠系爭專利請求項9係依附系爭專利請求項8，包含系爭專利請
    求項8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該連接裝置係呈交
    叉設置，且呈X字型」之技術特徵。
　㈡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8不具進步性，已
    如前述，查乙證11圖式第1圖已揭露支撐體3係呈交叉設置，
    且呈X字型，故乙證11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9之附屬技術特
    徵。
　㈢綜上所述，乙證11至13已揭露或簡單變更可得系爭專利請求
    項9之整體技術特徵，且乙證11至13間具有合理的組合動機
    ，已如前述，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可依據乙證
    11、12、13所揭露之技術內容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9的
    發明，故乙證11至13之結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9不具
    進步性。　　　　　
(參)乙證11至13、乙證21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
    5至6、8至9不具進步性：
　　如前所述，乙證11至13之組合既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至3、5至6、8至9不具進步性，則乙證11至13、21之組合自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至6、8至9不具進步性。　
陸、結論：
　　綜上所述，乙證11至13之組合、以及乙證11至13、乙證21之
    組合均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至6、8至9不具進步
    性，而有應撤銷之原因，依智審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上訴
    人不得對被上訴人主張權利，故上訴人依專利法第96條第1
    至3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如上訴聲明第㈡、㈢項
    ，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
    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柒、因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至6、8至9有應撤銷之原因，上訴
     人不得對被上訴人主張權利，自無須審理爭點3、4、5。本
     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詳
     予論駁，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陳端宜
                                  法  官　蔡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應另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 第1
項但書或第2 項( 詳附註) 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
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邱于婷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民專上字第12號
上  訴  人  保成電氣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寶玉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楊理安律師（兼上一人及以次二人送達代收人）
  趙嘉文 住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1段324號3樓    
  吳俊億 住同上
被 上訴 人  永磊實業有限公司

兼上一人之
法定代理人  賴國永 住同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賴蘇民律師（兼上一人及以次二人送達代收人）
   孫德沛律師
   廖沿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害專利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22日本院112年度民專訴字第1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同年1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於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民國112年8月30日修正施行前已繫屬於本院，依修正施行後之第75條第1項規定，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下稱智審法）。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侵害其第I775595號「四輪吊金滑車」發明專利（下稱系爭專利）之專利權，被上訴人於原審抗辯「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至6、8至9不具進步性，嗣於本院審理時追加主張「乙證11至13、乙證21之組合」亦足以證明上開請求項不具進步性，係就原審所提之攻擊防禦方法為補充，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此經本院曉諭准許其追加並命兩造就該爭點為攻防（本院卷一第458頁）。　
貳、上訴人之主張：
    上訴人為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於111年9月12日發現被上訴人永磊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被上訴人公司，其法定代理人為被上訴人賴國永）於承攬訴外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345KV中火~后里線#30~#59更換導地線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之施工過程中，未經上訴人授權即使用系爭專利製造之吊金滑車（下稱系爭產品，即甲證3、丁證1。本件證據之編號及所在卷冊頁碼如附表1所示），經上訴人進行侵權比對，比對結果為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至6之文義範圍，及請求項8至9之均等範圍，而侵害系爭專利。上訴人乃於同年11月8日發函警告被上訴人（甲證5），詎其置若罔聞。爰依專利法第96條第1至3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不得直接或間接、自行或委請他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系爭物品，加以回收並銷毀，且應連帶損害賠償新臺幣（下同）50萬元。　　
叁、被上訴人之抗辯：　　
　　習知電塔進行輸電線路的更換方式，是根據導線數量，將多個單輪吊金滑車互相連結並掛設於導線上。導線間隔器為台電公司為避免導線相互碰撞影響送電之器具，有多種形式（如X型、O型、H型式），系爭產品吊金滑車係依上述導線間隔器形狀與單輪吊金滑車結合後改裝而成（乙證7），系爭產品為H型式，與上訴人之系爭專利之吊金滑車輪不僅型式不同，外觀、尺寸及重量亦均不相同，且無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稱第一基準線、第二基準線、以及一基準點，亦無一第一象限、一第二象限、一第三象限及一第四象限，二者文義並不相同，自無侵害系爭專利。況乙證11至13之組合、及乙證11至13、21之組合，均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至6、8至9不具進步性，系爭專利有無效之原因，上訴人自不得對被上訴人主張權利，故上訴人之請求均無理由。　　
肆、上訴及答辯聲明：
一、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提起上訴，聲明如下：
　㈠原判決廢棄。
　㈡被上訴人不得自行或使第三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物品；被上訴人等並應將已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物品加以回收並銷毁。
　㈢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50萬元，暨自原審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㈣第㈢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之答辯聲明：
　㈠上訴駁回。
　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伍、得心證之理由：
　　兩造之不爭執事項如附表2所示，至其等所爭執之處，經協議簡化如附表3所示，並同意先就爭點第1至3項進行調查及辯論（本院卷一第288頁）。茲分述如下：  
(壹)本院應自為判斷系爭專利之有效性：　　　　　　　　　
一、被上訴人以如附表5所示之引證抗辯系爭專利有應撤銷之原因，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本院依智審法第16條第1項規定自為判斷。
二、系爭專利於110年9月8日申請，於111年7月4日審定准予專利，於同年8月21日公告，專利權期間至130年9月7日止，故系爭專利有無撤銷之原因，應依核准時所適用之111年5月4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1日施行之專利法（下稱核准時專利法）。
三、依核准時專利法第21條規定，發明，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又依同法第22條第2項規定，發明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不得取得發明專利。另發明專利權有違反同法第22條第2項規定者，任何人得向專利專責機關提起舉發（同法第71條第1項第1款規定參照）。
四、系爭專利所欲解決的問題、主要圖式及申請專利範圍，如附表4所示。至被上訴人所提引證，其公告日、公開日皆早於系爭專利優先權日（110年9月8日），可作為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相關技術內容及圖式如附表5所示）。　　　　
(貳)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至6、8至9不具進步性：　　　　　　　　　　　　
一、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㈠要件1B至1F：
　　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技術特徵經解析如附表6所示，其與乙證11比對如下：
　　⒈乙證11為一導線架1，其中圖式第1、3、6圖與說明書第【0016】、【0017】段記載「導線架1分別獨立地夾持多條送電線10，以免其互相接觸。導線架1具備線夾2、支撐體3及連接體4。線夾2是夾持送電線10的工具，例如，相對於支撐體3設置有4個」，其中乙證11之支撐體3，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一連接裝置，乙證11圖式第1、3、6圖與說明書第【0019】段記載「支撐體3是支撐線夾2的工具，例如，為了對4個線夾2進行支撐，形成為正視時為十字形。也就是說，支撐體3具有一個中心部31及延伸部32，該延伸部相對於該中心部，沿4個方向呈放射狀延伸，相互鄰接的延伸部32其延伸方向正交。」，其中乙證11之支撐體3之一個中心部31及4個延伸部32，該延伸部相對於該中心部，沿4個方向呈放射狀延伸，相互鄰接的延伸部32其延伸方向正交，係可定義出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一第一基準線、一第二基準線、一基準點、一第一段、一第二段、一第三段、一第四段，該第一基準線及該第二基準線皆通過該基準點且相互垂直，該第一基準線、該第二基準線及該基準點係依照逆時針方向，依序將該連接裝置定義有一第一象限、一第二象限、一第三象限及一第四象限，該第一段、該第二段、該第三段及該第四段係分別對應該第一象限、該第二象限、該第三象限及該第四象限設置。乙證11圖式第1、3、6圖與說明書第【0020】段記載「連接體4設置於各支撐體3的延伸部32的前端。連接體4具備設置於支撐體3上的框體、可自由旋轉地嵌合於框體上的軸體42」、說明書第【0022】段記載「軸體42可自由旋轉地收納於框體41上……。軸體42具有作為旋轉軸的圓柱狀芯材42a及沿該芯材42a的圓周方向等間隔地設置的凸部42b。在芯材42a的中心(旋轉軸心)，形成有供螺栓B2插通的孔，螺栓B2穿過該孔，利用螺母N2，和線夾2固定……。從而可以連接線夾2和支撐體3」，其中乙證11之四個連接體4，係藉由螺栓B2與螺母N2所形成之樞接部以設於支撐體3上，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四個樞接部，該些樞接部係相互隔開設置，另由乙證11之支撐體3之一個中心部31及延伸部32，該延伸部相對於該中心部，沿4個方向呈放射狀延伸，相互鄰接的延伸部32其延伸方向正交，係可定義出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該些樞接部係分別設於該第一象限、該第二象限、該第三象限及該第四象限，且該些樞接部係相互隔開設置，其中，該些樞接部係分為一第一樞接部、一第二樞接部、一第三樞接部及一第四樞接部，該第一樞接部、該第二樞接部、該第三樞接部及該第四樞接部係依序分別設於該第一段、該第二段、該第三段及該第四段。
　　⒉因此，乙證11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B「一連接裝置，其具有一第一基準線、一第二基準線、一基準點、一第一段、一第二段、一第三段、一第四段及四個樞接部，」、要件1C「該第一基準線及該第二基準線皆通過該基準點且相互垂直，該第一基準線、該第二基準線及該基準點係依照逆時針方向，依序將該連接裝置定義有一第一象限、一第二象限、一第三象限及一第四象限，」、要件1D「該第一段、該第二段、該第三段及該第四段係分別對應該第一象限、該第二象限、該第三象限及該第四象限設置，」、要件1E「該些樞接部係分別設於該第一象限、該第二象限、該第三象限及該第四象限，且該些樞接部係相互隔開設置，」、要件1F「其中，該些樞接部係分為一第一樞接部、一第二樞接部、一第三樞接部及一第四樞接部，該第一樞接部、該第二樞接部、該第三樞接部及該第四樞接部係依序分別設於該第一段、該第二段、該第三段及該第四段，」之技術特徵。
　㈡要件1G：
　　⒈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乙證12比對如下：
　　　乙證12為一組合式導線架，其中圖式第2圖與說明書第【0010】、【0011】段記載「……組合式導線架，適用於當初以2導體輸電線運轉，將來增設2導體，最終建構4導體輸電線的多導體架空輸電路線。……初設置導線架(1)和增設導線架(2)構成，……，另外，框體3預先具備凸緣狀的連結部4」，可知乙證12之組合式導線架，具有初設置導線架與增設導線架，可用於4條導體中，其中組合式導線架，係為上下非等長的結構，兩線夾2A樞接至立體型框體3A間的距離大於兩線夾2連接至直線型框體3的距離，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該第一樞接部至該第二樞接部之距離大於該第三樞接部至該第四樞接部之距離，故乙證12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G「該第一樞接部至該第二樞接部之距離大於該第三樞接部至該第四樞接部之距離；」之技術特徵。
　　⒉上訴人主張系爭專利藉由「該第一樞接部至該第二樞接部之距離大於該第三樞接部至該第四樞接部之距離；」之技術特徵，使4個滑輪組中供導線穿設的位置呈現上寬下窄的分布，而乙證12並未揭露要件1G之技術特徵，其梯形造型設計不具備偏心樞轉的功能云云。然查：
　　　⑴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G為「該第一樞接部至該第二樞接部之距離大於該第三樞接部至該第四樞接部之距離」之技術特徵，並非「該第一樞接部『之導線位置』至該第二樞接部『之導線位置』之距離大於該第三樞接部『之導線位置』至該第四樞接部『之導線位置』之距離」，故上訴人以乙證12圖2之4個導體1位置（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導線位置)，主張乙證12呈現出矩形分布，而未揭露要件1G云云(見甲證12第4至5頁)，係限縮比對，委無足取。
　　　⑵核准時專利法第58條第4項規定：「發明專利權範圍，以申請專利範圍為準，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並得審酌說明書及圖式。」準此，發明專利權範圍係以申請專利範圍為準，發明說明及圖式係立於從屬地位，未曾記載於申請專利範圍之事項，不在保護範圍之內，尤應避免自說明書或圖式引入請求項所未記載之技術特徵，而不當地限縮發明專利對外公告而客觀表現之專利權範圍，此即「禁止讀入原則」。依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C「該第一基準線及該第二基準線皆通過該基準點且相互垂直，該第一基準線、該第二基準線及該基準點係依照逆時針方向，依序將該連接裝置定義有一第一象限、一第二象限、一第三象限及一第四象限，」所載，系爭專利請求項1並未定義兩條相互垂直之第一基準線及第二基準線的方向，亦未限定上方為第一象限及第二象限、下方為第三象限及第四象限，連接裝置自不限於「上寬下窄」。至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07】段所載「呈上寬下窄的連接裝置」、第【0023】段所載「呈上寬下窄的連接裝置10」，以及系爭專利圖3將上半部定義為一第一象限及一第二象限、下半部定義為一第三象限及一第四象限，僅係實施例之示意及說明，此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未記載之技術特徵，故上訴人主張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四輪吊金滑車具有上寬下窄技術特徵云云，顯自說明書及圖式引入作為認定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發明範圍，已違反禁止讀入原則。　　
　　　⑶乙證12的線夾2、2A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樞接部，依乙證12圖2所載，乙證12的4個線夾2、2A位於梯形立體型框體3A的四個頂點，雖乙證12並未明示圖2具有第一、二、三、四象限，惟該所屬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可自行將乙證12圖2之下半部定義為一第一象限及一第二象限、上半部定義為一第三象限及一第四象限，且乙證12圖2之立體型框體3A也是一種呈上下非對稱等長的結構，故乙證12實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G之技術特徵。此外，上、下、左、右的相對位置取決於參考的座標系統或基準點，日常生活中的上下左右的判斷依賴於人體的直觀感受，並無固定的數學參考，故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非常容易想到，也能輕易將乙證12圖2所揭示的立體型框體3A上下倒置得到上寬下窄的構造，而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G「該第一樞接部至該第二樞接部之距離大於該第三樞接部至該第四樞接部之距離」技術特徵。 　　　　　
　㈢要件1A、1I、1K：
　　⒈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乙證13比對如下：
　　　⑴乙證13為一吊金車，其中圖式第1圖與說明書第【0001】段記載「一種吊金車，適合運用在反轉式吊輪工法，於架設上下左右間隔且大致平行的超高壓電線用的4條送電時，使在左右的送電線上下對調」、說明書第【0012】段記載「左右不對稱型垂直二連式吊金車10，其中將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與下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4配設在兩相反側，而該兩者之間，設有連接軸機構將兩者結合為一體。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具有滑輪車框，而滑輪車框12具有擺動式的繩索插脫用開閉側框片12a；下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4具有滑輪車框15，而滑輪車框15具有擺動式的繩索插脫用開閉側框片15a。連接軸機構包含角狀連接軸13、角狀連接軸16、角狀連接套筒18，及吊金車連接繩索固定具17，成為螺桿連接型的構造，其中角狀連接軸13具有螺桿孔，且附設在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的滑輪車框12的下部中央；角狀連接軸16具有螺桿孔，且附設在下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4的滑輪車框15的上部中央；角狀連接套筒18設有螺桿孔，經由螺桿19固定相向設置的兩個連接軸13、16，且經由臂件20連接偏心砝碼21；吊金車連接繩索固定具17為夾子型，附設在滑輪車框15與連接軸16一側部相互鄰接的部分」，其中乙證13之二輪滑輪車11具有兩滑輪及一滑輪車框12，該兩滑輪係轉動設於該滑輪車框12內且呈對稱設置，且二輪滑輪車11可供一導線穿設與繩索固定具17其設於連接軸機構之一側，繩索固定具17具有一穿繩孔，該穿繩孔係可供一車繩穿設。
　　　⑵因此，乙證13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A「一種四輪吊金滑車，其包含：」、要件1I「各該滑輪組具有兩滑輪及一框架件，該兩滑輪係轉動設於該框架件內且呈對稱設置，」、要件1K「一限位裝置，其設於該連接裝置之一側，該限位裝置具有一穿繩孔，該穿繩孔係可供一車繩穿設。」之技術特徵。
　　⒉上訴人主張乙證13明顯為「二輪吊金滑車」而非系爭專利「四輪吊金滑車」云云。惟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A為「一種四輪吊金滑車，其包含：」技術特徵，非「一種四『組滑』輪吊金滑車，其包含：」，故上訴人以乙證13圖1之2組滑輪，主張為二輪吊金滑車，而未揭露要件1A，係限縮比對，即有未洽。又乙證13請求項1所載為「一種四條輸電線更換用吊金車，該吊金車系將『上部垂直二輪』金車和『下部垂直二輪』金車，……」，可知乙證13雖分為上部和下部兩組滑輪之吊金車，但實際上仍為具有四個滑輪的「四輪吊金滑車」，故乙證13實已揭露「四輪吊金滑車」技術特徵。再者，縱使採認上訴人之主張乙證13為「二『組滑』輪吊金滑車」未揭露「四『組滑』輪吊金滑車」之技術特徵，惟乙證13與系爭專利皆用於四條輸電線更換，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非常容易想到，也能輕易將乙證13所揭示的「二組滑輪」更改數字為「四組滑輪」，而完成要件1A「一種四輪吊金滑車，其包含：」技術特徵，故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⒊上訴人另主張乙證13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K「一限位裝置，其設於該連接裝置之一側，該限位裝置具有一穿繩孔，該穿繩孔係可供一車繩穿設」之技術特徵云云。然乙證13的吊金車連接繩索固定具17（等同於系爭專利的限位裝置30）也是設置於連接在該上、下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14之間的連結軸機構一側，該吊金車連結繩索固定具17也具有一穿繩孔171（等同於系爭專利的穿繩孔31），該穿繩孔171也可供一吊金車連結繩索27（等同於系爭專利的車繩300）穿設。因此，乙證13之吊金車連結繩索固定具17，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限位裝置30的技術特徵及功效，亦即，乙證13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K之技術特徵，故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委不可採。　　
　㈣要件1H：
　　⒈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乙證11、13比對：乙證11之四個連接體4，係藉由螺栓B2與螺母N2所形成之樞接部以設於支撐體3上，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四個樞接部；乙證13之二輪滑輪車11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滑輪組，已如前所述。故乙證11、13共同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H「四個滑輪組，其係分別樞設於各該樞接部，」之技術特徵。
　　⒉上訴人主張乙證11至13未揭露要件1H之技術特徵云云。雖乙證11、12或13單一證據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H「四個滑輪組，其係分別樞設於各該樞接部」技術特徵，然乙證11、12、13之間具有組合動機（詳後所述），且乙證11之線夾2與乙證13之二輪滑輪車11，皆具有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穿孔可供該導線穿設，其功能及作用具有共通性，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將乙證11之4個線夾2以乙證13之二輪滑輪車11置換，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H之技術特徵，應非難事，故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不可取。　
　㈤要件1J：
　　⒈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乙證11、13比對如下：
　　　⑴乙證13為一吊金車，其中圖式第1圖與說明書第【0012】段記載「左右不對稱型垂直二連式吊金車10，其中將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與下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4配設在兩相反側，而該兩者之間，設有連接軸機構將兩者結合為一體。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具有滑輪車框，而滑輪車框12具有擺動式的繩索插脫用開閉側框片12a；下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4具有滑輪車框15，而滑輪車框15具有擺動式的繩索插脫用開閉側框片15a。連接軸機構包含角狀連接軸13、角狀連接軸16、角狀連接套筒18，及吊金車連接繩索固定具17，成為螺桿連接型的構造，其中角狀連接軸13具有螺桿孔，且附設在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的滑輪車框12的下部中央；角狀連接軸16具有螺桿孔，且附設在下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4的滑輪車框15的上部中央；角狀連接套筒18設有螺桿孔，經由螺桿19固定相向設置的兩個連接軸13、16，且經由臂件20連接偏心砝碼21；吊金車連接繩索固定具17為夾子型，附設在滑輪車框15與連接軸16一側部相互鄰接的部分」，其中乙證13之二輪滑輪車11可供一導線穿設與繩索固定具17其設於連接軸機構之一側，繩索固定具17具有一穿繩孔，該穿繩孔係可供一車繩穿設，故乙證13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J中「且各該滑輪組可供一導線穿設；以及」之技術特徵。
　　　⑵乙證11之圖式第1、5圖與說明書第【0016】段記載「導線架11包括：線夾2、支撐體3及連結體4」、說明書第【0020】段記載「連結體4包括：設於支持體的箱體41、以可自在旋轉的狀態嵌合於箱體41的軸體42，以及設於箱體41和軸體42之間的軸承43」，乙證11之連結體4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樞接部，故乙證11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J中之「樞轉關係」。
　　　⑶乙證13已揭露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之角狀連接軸13與下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4之角狀連接軸16均具有螺桿孔可經由螺桿19穿設，當乙證13之螺桿穿設螺孔時，可應用乙證11之連結體4之設計，即可形成一樞接部產生樞轉之功能，故系爭專利請求項1「各該滑輪組係可相對各該樞接部產生『樞轉』關係，」技術特徵係為相關領域具通常知識者藉由乙證11之連結體4之設計簡單變更乙證13之角狀連接軸13、16所能輕易完成者。故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可藉由乙證11之導線架、乙證13之吊金車所揭露之內容及簡單變更可得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J「各該滑輪組係可相對各該樞接部產生樞轉關係，且各該滑輪組可供一導線穿設；以及」之技術特徵。
　　⒉上訴人指稱原審逕認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該滑輪組係可相對各該樞接部產生樞轉關係」之技術特徵，屬相關技術領域具通常知識者所能輕易完成之技術，亦屬率斷之云云。惟乙證11已揭露線夾個別連接於連接體上，四個連接體4係藉由螺栓B2與螺母N2所形成之樞接部以設於支撐體3上，乙證11之連結體4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樞接部，故乙證11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樞轉關係」。另乙證13已揭露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之角狀連接軸13與下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4之角狀連接軸16均具有螺桿孔可經由螺桿19穿設，當乙證13之螺桿穿設螺孔時，可應用乙證11之連結體4之設計，即可形成一樞接部產生樞轉之功能，由於乙證11至13具有組合動機（詳後所述），因此，將乙證13之二輪滑輪車藉由樞接方式設置於乙證11之支撐體3的延伸部32的前端，即可使得四個滑輪組，其分別樞設於各樞接部及各滑輪組係可相對各該樞接部產生樞轉關係，即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1J中「該滑輪組係可相對各該樞接部產生樞轉關係」之技術特徵，為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藉由乙證11、13所能輕易完成者，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㈥承前所述，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乙證11、12、13技術特徵比對簡表如附表6所示，而乙證11、12、13已揭露及簡單變更可得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整體技術特徵，且乙證11、12、13皆具有間隔或架空複數電線之設計，均屬安裝組合電纜或電線之相關技術領域，又均用以使電線間保持間距以避免相互接觸，具有功能與作用的共通性，且能解決相互碰撞或打結之問題，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有動機將乙證11之支撐體變更為乙證12之上下非等長的結構，並將乙證13之二輪滑輪車與繩索固定具分別設置於乙證11之支撐體3的延伸部32的前端與支撐體3之一側，使支撐體3中的4延伸部分別樞設二輪滑輪車，使滑輪車可樞轉，及支撐體3之一側設有繩索固定具，而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發明，且具有相同的功效，故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㈦上訴人提出甲證12第一之(一)之1點，主張乙證11至13不具組合動機云云。惟乙證11圖1、2及說明書第【0016】段揭示「導線架1分別夾持複數條輸電線10，使其彼此不接觸。」；乙證12圖2與說明書第【0007】段記載「初設置導線架係具備依當初架線的導體數之線夾，……，該增設導線架係具備因應將來增設的導體之線夾」及說明書第【0008】段記載「初設置導線架設有直線型框體，增設導線架則設有立體型框體」，可知導體(即電線)因導線架結構而相互相隔，使其彼此不接觸；乙證13圖1、4揭示連接軸13、16與連接套筒18之組合，係均為設置於輸電線之間用以將輸電線隔開。因此，乙證11、12、13皆具有間隔或架空複數電線之設計，三者均屬安裝組合電纜、輸電線或電線之相關技術領域，具有技術領域之關連性，又均用以使電線間保持間距以避免相互接觸，具有功能或作用之共通性。故乙證11至13之間具有組合動機，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不足採。
　㈧上訴人又主張系爭專利藉由「該第一樞接部至該第二樞接部之距離大於該第三樞接部至該第四樞接部之距離；」之技術特徵，使四個滑輪組中供導線穿設的位置呈現上寬下窄的分布，可確保上方導線即使垂墜，也不會與下方導線相互碰撞或打結，而乙證12並未揭露要件1G之技術特徵，其梯形造型設計不具備偏心樞轉的功能，並無任何電纜在電線抽換鬆放過程中發生小範圍垂墜時防止與下方的電纜相互碰撞或打結之功效；另系爭專利請求項1相較乙證11、乙證12、乙證13具有利功效，應具進步性云云。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連接裝置不限於「上寬下窄」，已於前述，依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17】段記載「四個滑輪組20，其係分別樞設於各樞接部11，各滑輪組20係可相對各樞接部11樞轉」，以及第【0007】段所載「透過……連接裝置，使導線在更換的過程中，並不會相互碰撞或是打結，以此提高導線更換作業的安全性」、第【0023】段所載「透過……連接裝置10，使導線200在更換的過程中，並不會相互碰撞或是打結」，可知系爭專利係藉由連接裝置10，將導線200隔開使導線200不會相互碰撞或打結所造成，並非以滑輪組20將導線200隔開而使導線200不會相互碰撞。至上訴人所稱「系爭專利由於樞接部之設置，四個滑輪組可相對各該樞接部產生樞轉關係，當電纜(導線)鬆放時，因為滑輪組及電纜(導線)本身的重量受重力影響，而自動往設計方向翻轉之功效」(本院卷一第384頁第1至4行，及甲證10、11之動畫演示)，為具有重量之滑輪組及電纜相對於樞接點會產生力矩之必然結果，故上訴人所稱系爭專利之前述功效為可預期者，難以取得進步性。此外，乙證11之支撐體3、乙證12之組合式導線架及乙證13之角狀連接軸13、角狀連接軸16與角狀連接套筒18之組合，係均為設置於導線之間用以將導線隔開，亦可產生前述「使導線在更換的過程中，並不會相互碰撞或是打結，以此提高導線更換作業的安全性」之功效，據此上訴人所稱有利功效，係乙證11至13所能達成者，其結果是可期的，故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無可取。
　㈨綜上所述，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二、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不具進步性：
　㈠系爭專利請求項2係依附系爭專利請求項1，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兩滑輪之間設有一穿孔，該框架件可選擇性地將該穿孔封閉，該穿孔可供該導線穿設」之技術特徵。
　㈡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又乙證13圖式第1圖已揭露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的兩滑輪間設有穿孔，該穿孔可供上線34穿設，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具有滑輪車框12，而滑輪車框12具有擺動式的繩索插脫用開閉側框片12a，故乙證13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2之附屬技術特徵。
　㈢綜上所述，乙證11至13已揭露或簡單變更可得系爭專利請求項2之整體技術特徵，且乙證11至13間具有合理的組合動機，已如前述，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可依據乙證11至13所揭露之技術內容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2的發明，故乙證11至13之結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不具進步性。　　　　　　　　　　　　　　　
三、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不具進步性：　　
　㈠系爭專利請求項3係依附系爭專利請求項2，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2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該框架件具有一第一框部及一第二框部，該第二框部樞設於該第一框部，該第二框部可相對該第一框部樞轉，並選擇性地將該穿孔封閉」之技術特徵。
　㈡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又乙證13圖式第1圖已揭露上部垂直二輪滑輪車11具有滑輪車框12，而滑輪車框12具有擺動式的繩索插脫用開閉側框片12a，其中滑輪車框12與開閉側框片12a可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3之第一框部與第二框部，故乙證13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3之附屬技術特徵。
　㈢綜上所述，乙證11至13已揭露或簡單變更可得系爭專利請求項3之整體技術特徵，且乙證11至13間具有合理的組合動機，已如前述，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可依據乙證11至13所揭露之技術內容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3的發明，故乙證11至13之結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不具進步性。　　　　　　　　　　　　　　
四、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5不具進步性：
　㈠系爭專利請求項5係依附系爭專利請求項1，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該限位裝置包括有一連接部及一鎖固部，該連接部設於該第一段、該第二段、該第三段及該第四段任意相鄰兩者之間，該鎖固部設於該穿繩孔之一側，該鎖固部可選擇性地將該穿繩孔封閉」之技術特徵。
　㈡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又乙證13圖式第1圖已揭露吊金車連接繩索固定具17具有連接部與鎖固部，其具有穿繩孔可供連接繩索穿設，雖乙證13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設於該第一段、該第二段、該第三段及該第四段任意相鄰兩者之間」之技術特徵，惟乙證11圖式第1圖已揭露支撐件3具有4延伸部32，且乙證13已揭露吊金車連接繩索固定具17依附設在滑輪車框15與連接軸16一側部相互鄰接的部分，故將吊金車連接繩索固定具17設於乙證11之支撐件中4個延伸部32的其中兩個之間，僅為設置位置的簡單變更。
　㈢綜上所述，乙證11至13已揭露或簡單變更可得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整體技術特徵，且乙證11至13間具有合理的組合動機，已如前述，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可依據乙證11至13所揭露之技術內容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5的發明，故乙證11至13之結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5不具進步性。
五、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6不具進步性：
　㈠系爭專利請求項6係依附系爭專利請求項1，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該第一基準線及該第二基準線並不會通過該些樞接部，且該些滑輪組係根據該第一基準線及該第二基準線，呈相互隔開設置」之技術特徵。
　㈡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又乙證11圖式第1圖已揭露支撐體之一個中心部31及4個延伸部32，該延伸部相對於該中心部，沿4個方向呈放射狀延伸，相互鄰接的延伸部32其延伸方向正交，係可定義出系爭專利請求項6之第一基準線與第二基準線，該第一基準線及該第二基準線並不會通過螺栓B2，且線夾2係根據該第一基準線及該第二基準線，呈相互隔開設置線夾2，故乙證11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6之附屬技術特徵。
　㈢綜上所述，乙證11至13已揭露或簡單變更可得系爭專利請求項6之整體技術特徵，且乙證11至13間具有合理的組合動機，已如前述，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可依據乙證11至13所揭露之技術內容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6的發明，故乙證11至13之結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6不具進步性。　
六、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8不具進步性：
　㈠系爭專利請求項8係依附系爭專利請求項1，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該第一樞接部及該第二樞接部至該基準點之距離，與該第三樞接部及該第四樞接部至該基準點之距離之長度比介於1.3至1.8之間」之技術特徵。
　㈡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又乙證12圖式第2圖已揭露組合間隔件，其中立體型框體3A，係為上下非等長的結構，雖乙證12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8之「該第一樞接部及該第二樞接部至該基準點之距離，與該第三樞接部及該第四樞接部至該基準點之距離之長度比介於1.3至1.8之間」之技術特徵，惟系爭專利請求項8所界定之長度比值，僅為限定上下不等長的結構，已為乙證12所揭露，故長度比值僅為長度的簡單限定或變更。
　㈢綜上所述，乙證11至13已揭露或簡單變更可得系爭專利請求項8之整體技術特徵，且乙證11至13間具有合理的組合動機，已如前述，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可依據乙證11至13所揭露之技術內容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8的發明，故乙證11至13之結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8不具進步性。
七、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9不具進步性：
　㈠系爭專利請求項9係依附系爭專利請求項8，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8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該連接裝置係呈交叉設置，且呈X字型」之技術特徵。
　㈡乙證11至1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8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查乙證11圖式第1圖已揭露支撐體3係呈交叉設置，且呈X字型，故乙證11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9之附屬技術特徵。
　㈢綜上所述，乙證11至13已揭露或簡單變更可得系爭專利請求項9之整體技術特徵，且乙證11至13間具有合理的組合動機，已如前述，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可依據乙證11、12、13所揭露之技術內容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9的發明，故乙證11至13之結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9不具進步性。　　　　　
(參)乙證11至13、乙證21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至6、8至9不具進步性：
　　如前所述，乙證11至13之組合既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至6、8至9不具進步性，則乙證11至13、21之組合自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至6、8至9不具進步性。　
陸、結論：
　　綜上所述，乙證11至13之組合、以及乙證11至13、乙證21之組合均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至6、8至9不具進步性，而有應撤銷之原因，依智審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上訴人不得對被上訴人主張權利，故上訴人依專利法第96條第1至3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如上訴聲明第㈡、㈢項，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柒、因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至6、8至9有應撤銷之原因，上訴人不得對被上訴人主張權利，自無須審理爭點3、4、5。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詳予論駁，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陳端宜
                                  法  官　蔡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應另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 第1
項但書或第2 項( 詳附註) 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
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邱于婷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